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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0078760]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1、 [bookmark: _Toc1510836603]部门职责
区农业农村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全区“三农”工作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领域工作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三农”方面的决策部署。参与涉农的财税、价格、收储、金融保险、进出口等政策制定。
2.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指导农业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
3.拟订深化全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措施。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管理和改革有关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拟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规划与政策并组织实施，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指导、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工作。
4.指导全区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地初加工）、休闲农业和乡村企业发展工作。指导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组织拟订并实施现代农业园区的政策与规划，负责现代农业园区评定工作。培育、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品牌，组织协调“菜篮子”工程有关工作。负责农业信息体系建设，推动数字农业发展。发布农业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承担农业统计工作。
5.负责全区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产业和农业机械化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指导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组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落实促进粮油、畜禽、水产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品质改善，促进农业绿色发展。负责渔政渔港、网具监督管理。
6.负责拟订全区农业全产业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农业机械技术攻关和技术开发，引进、示范和推广农业机械新技术、新机具，指导全区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指导设施农业、农机库棚、机电提灌、机耕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7.负责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参与拟订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地方标准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依法组织实施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认定、产品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和监督管理。
8.组织开展全区农业资源区划和资源保护工作。负责农用地、渔业水域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负责农村能源建设和农业资源环境工作。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提出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的政策建议，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发展。
9.负责全区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承担农作物种子（种苗）、食用菌种、蚕种、饲草良种、种畜禽、水产苗种、农药、兽药（渔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督管理职责。牵头负责“瘦肉精”监督管理，监督管理兽医医疗器械、肥料登记。拟订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地方标准并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监督实施农业生产资料国家标准。组织兽医医政、兽药（渔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10.负责全区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动植物防疫检疫政策并指导实施。负责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织监督管理区内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依法组织扑灭疫情。组织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普查。牵头管理外来农业物种。监测、核查、发布农业灾情，组织种子、种苗、化肥、兽药（渔药）等农业生产救灾物资的储备和调拨，提出生产救灾资金安排建议，指导紧急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
11.负责全区农业投资管理。提出农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建议。参与农村金融、农业保险的政策拟订和改革试点。编制中央、省、市、区投资安排的农业投资项目建设规划，提出农业投资规模和方向、扶持农业农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按国务院、省政府、农业农村部、市政府、农业农村厅、区政府和市农业农村局规定权限审批农业投资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
12.负责全区农田建设管理。拟订农田建设发展规划，提出农田建设项目需求建议。负责全区农田建设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质量管理。编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田建设项目、农田整治项目、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并组织实施和管理。
13.制定全区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的规划、计划和有关政策并组织实施，牵头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指导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组织农作物、畜禽、水产养殖等新品种育种攻关和农业先进技术引进、试验、转化、示范、推广。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14.指导全区农业农村人才工作。制定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
15.牵头开展全区农业对外合作工作。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参与拟订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和外向型农业发展规划，指导外向型农业发展。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和有关国际交流合作，落实对外援助政策，具体执行有关农业援外项目。组织开展农业投资促进活动，推动农业开放合作。 
16.编制全区烟叶种植规划方案，督促检查烟叶种植方案贯彻落实。协调烟草工业、商业做好相关工作。组织实施区级烟草扶持项目。
17.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全区农业综合执法。负责监督指导重大案件查处和跨区域执法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区本级的涉农违法案件办理。推进农业依法行政。
18.依法依规负责农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农业机械、农（兽）药、饲料、渔业、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监督管理。负责组织实施农村沼气项目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督管理。对农业园区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实施行业监督管理。负责制定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
19.负责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等工作。
20.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 [bookmark: _Toc1156050426]机构设置
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属一级预算单位，现有独立编制机构数13个，其中行政机构数1个，参照公务员编制机构数3个，财政补助独立事业编制机构数8个。

[bookmark: _Toc517319435]第二部分 2024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 [bookmark: _Toc15377205][bookmark: _Toc1278931502][bookmark: _Toc15396603]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收、支总计均为19299.99万元。与2023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361.26万元，增加1.91%。主要变动原因是机构改革乡村振兴局并入，人员增加，项目增加。
[image: ]
图1：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图
[bookmark: _Toc484103130]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本年收入合计19,299.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9,299.99万元，占100%。
[image: ]
图2：收入决算结构图
[bookmark: _Toc539297285]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本年支出合计19,299.9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14.04万元，占13.54%；项目支出16,685.95万元占86.46%。
[image: ]
图3：支出决算结构图
[bookmark: _Toc2041026616][bookmark: _Toc15396606][bookmark: _Toc15377208]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均为19,299.99万元。与2023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361.26万元，增加1.91%。主要变动原因是机构改革乡村振兴局并入，人员增加，项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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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bookmark: _Toc15377209][bookmark: _Toc1152534862][bookmark: _Toc15396607]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0]（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9,299.99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2023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加779.42万元，增加4.21%。主要变动原因是机构改革乡村振兴局并入，人员增加，项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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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
[bookmark: _Toc15377211]（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9299.99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5万元，占0.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7.3万元，占1.69%；卫生健康支出75.95万元，占0.39%；节能环保支出90万，占0.47%；城乡社区支出61.1万元，占0.32%；农林水支出18554.46万元，占96.14%；住房保障支出176.26万元，占0.9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1.41万元；占0.06%。
[image: ]
图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19299.99万元，完成预算100%。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支出决算为3.50万元，完成预算100%。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支出决算为235.23万元，完成预算100%。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支出决算为44.52万元，完成预算100%。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支出决算为42.53万元，完成预算100%。
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支出决算为5.02万元，完成预算100%。
6.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75.95万元，完成预算100%。
7.节能环保（类）其他节能环保支出（款）其他节能环保支出（项）：支出决算为90.00万，完成预算100%。
8.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工程建设管理（项）:支出决算为21.16万，完成预算100%。
9.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社区支出（项）:支出决算为39.94万，完成预算100%。
10.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行政运行（项）：支出决算为1,158.62万元，完成预算100%。
11.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支出决算为308.59万元，完成预算100%。
12.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支出决算为875.91万元，完成预算100%。
13.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项）：支出决算为47.02万元，完成预算100%。
14.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病虫害控制（项）：支出决算为79.32万元，完成预算100%。
15.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产品质量安全（项）：支出决算为1.44万元，完成预算100%。
16.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防灾减灾（项）：支出决算为45.16万元，完成预算100%。
18.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稳定农民收入补贴（项）：支出决算为1,513.98万元，完成预算100%。
19.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生产发展（项）：支出决算为394.46万元，完成预算100%。
20.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项）：支出决算为886.58万元，完成预算100%。
21.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渔业发展（项）：支出决算为210.74万元，完成预算100%。
22.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耕地建设与利用（项）：支出决算为3,356.68万元，完成预算100%。
23.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出（项）：支出决算为3,274.09万元，完成预算100%。
24.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支出决算为5.98万元，完成预算100%。
25.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支出决算为532.99万元，完成预算100%。
26.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生产发展（项）：支出决算为2,149.50万元，完成预算100%。
27.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项）：支出决算为3,263.60万元，完成预算100%。
28.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项）：支出决算为22.50万元，完成预算100%。
29.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其他农村综合改革支出（项）：支出决算为36.48万元，完成预算100%。
30.农林水支出（类）目标价格补贴（款）其他目标价格补贴（项）：支出决算为152.89万元，完成预算100%。
31.农林水支出（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出（项）：支出决算为237.95万元，完成预算100%。
32.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决算为176.26万元，完成预算100%。
33.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类）粮油物资事务（款）其他粮油物资事务支出（项）：支出决算数为11.41万元，完成预算100%。
[bookmark: _Toc186978542]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614.04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2,348.45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等。
公用经费265.59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bookmark: _Toc110422985]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18.23万元，完成预算100%，较上年度增加2.96万元，增加19.38%，主要原因是乡村振兴局并入，人员增加。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7.33万元，占40.21%；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10.90万元，占59.79%。具体情况如下：
[image: ]
图7：“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0万元，完成预算0%。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比2023年增加0万元，增长0%。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7.33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2023年增加1.13万元，上升18.23%。主要原因是乡村振兴局并入，项目增多，开展乡村振兴先进区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执法等工作。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0辆。截至2024年12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2辆，其中：执法执勤用车1辆，专业技术车1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7.33万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病虫害防控、农产品安全抽样、动物防疫、督察工作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10.90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比2023年增加1.83万元，上升20.18%。。主要原因是乡村振兴局并入，项目增多，接待增多。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10.90万元，主要用于省市部门督查及其他县区部门考察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屠宰管理工作、农村产权改革工作、乡村振兴、农业项目等工作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待138批次，992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10.9万元，具体内容包括：主要用于省市部门督查及其他县区部门考察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屠宰管理工作、农村产权改革工作、乡村振兴、农业项目等工作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
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

[bookmark: _Toc2089136322]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

9、 [bookmark: _Toc15377219][bookmark: _Toc15396611][bookmark: _Toc194353607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

10、 [bookmark: _Toc15377221][bookmark: _Toc15396612][bookmark: _Toc1640616673]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22]（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度，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65.59万元，比2023年度增加33.37万元，增长14.37%。主要原因是乡村振兴局并入，工作人员增加，助力项目提质增效。
（注：数据来源于财决附03表）
[bookmark: _Toc15377223]（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4年度，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61.4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24.99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36.5万元。主要用于基层农技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站标准化建设等工作。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261.49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261.49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注：数据来源于财决附03表）
[bookmark: _Toc15377224]（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共有车辆2辆，其中：其他用车2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农业执法工作。单价100万元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注：数据来源于财决附03表）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在2024年度预算编制阶段，组织对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等163个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163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163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
组织对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资本资产、债券资金等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形成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部门整体（含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2024年市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市级配套扶持集体经济经济）项目等32个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其中，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部门整体（含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8分，绩效自评综述：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2024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得分98分，我部门严格按照预算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及时开展各项工作，为全年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障；2024年市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市级配套扶持集体经济经济）项目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5分，绩效自评综述：项目总评分为95分（满分100分），绩效目标全面达成。资金使用规范高效，建设任务按期完成，有效提升了我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发展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示范样板。绩效自评报告详见附件。




[bookmark: _Toc15396613][bookmark: _Toc15377225][bookmark: _Toc685625707]第三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指除明确列举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目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用于保障政府日常一般性公共管理和服务活动。
3.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缴费资金来源。
4.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职业年金费用支出，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属于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组成部分。
5.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指按规定对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和病故人员遗属发放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以及丧葬补助费等支出，用于保障死亡人员家属的基本生活。
6.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除明确列举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支出，涵盖该领域未细化的补充性保障活动。
7. 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各级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以及按规定享受医疗补助的行政单位人员的医疗费用补助支出。
8. 节能环保（类）其他节能环保支出（款）其他节能环保支出（项）：指除明确列举的节能环保支出项目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节能环保方面支出，用于支持未细化的环境保护、能源节约等活动。
9.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工程建设管理（项）：指城乡社区范围内各类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的规划、组织、协调、监督等管理工作支出，保障工程建设规范推进。
10. 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社区支出（项）：指除明确列举的城乡社区支出项目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城乡社区方面支出，涵盖城乡社区建设、管理中未细化的补充性工作。
11.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行政运行（项）：指农业农村部门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为保障正常运行，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12.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农业农村部门行政单位开展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一般行政管理工作的项目支出，如专项调研、政策制定、监督检查等非日常运行类工作。
13.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指农业农村部门所属事业单位为保障正常运行，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支持事业单位履行专业服务职能。
14.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项）：指用于农业、农村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指导等服务的支出，推动农业科技落地应用，提升农业生产力。
15.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病虫害控制（项）：指用于农作物、畜禽等动植物病虫害监测、预警、防治、检疫，以及相关药品、器械购置等支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16.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产品质量安全（项）：指用于农产品质量标准制定、检验检测、认证认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支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
17.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防灾减灾（项）：指用于农业、农村自然灾害（如旱涝、病虫害、低温冻害等）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灾后恢复生产等支出，降低灾害对农业农村的影响。
18.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稳定农民收入补贴（项）：指用于直接补贴农民，稳定农民收入水平的支出，如针对特定农产品生产或农民生活的专项补贴，保障农民基本收益。
19.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生产发展（项）：指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支出，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等，促进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
20.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项）：指用于农业资源（如耕地、草原、湿地、水资源等）保护、修复、节约利用，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治理等支出，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1.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渔业发展（项）：指用于渔业生产、渔业资源保护、渔业基础设施建设、渔民培训等支出，支持渔业产业健康发展，保障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22.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耕地建设与利用（项）：指用于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耕地经营权流转支持等支出，强化耕地保护，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23.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出（项）：指除明确列举的农业农村支出项目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农业农村方面支出，涵盖农业农村领域未细化的补充性工作。
24. 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中，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一般行政管理工作支出，如政策调研、规划编制、监督考核等。
25. 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指用于脱贫地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区域农村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的支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26. 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生产发展（项）：指用于支持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技能培训等支出，增强脱贫地区和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27. 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项）：指除明确列举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项目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相关支出，保障衔接工作全面推进。
28. 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项）：指用于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生产、改善服务设施、提升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的补助支出，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
29. 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其他农村综合改革支出（项）：指除明确列举的农村综合改革支出项目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农村综合改革方面支出，涵盖农村改革中未细化的补充性工作。
30. 农林水支出（类）目标价格补贴（款）其他目标价格补贴（项）：指除明确列举的特定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支出，稳定相关农产品市场价格和生产者收益。
31. 农林水支出（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出（项）：指除明确列举的农林水支出项目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农林水方面支出，涵盖农林水领域未细化的补充性工作。
32.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是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职工解决住房问题。
33.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类）粮油物资事务（款）其他粮油物资事务支出（项）：指除明确列举的粮油物资事务支出项目外，其他未单独分类的粮油物资储备、管理、调控等方面支出，保障粮油物资供应安全。
3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6.“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37.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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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377226]附件1
[bookmark: _Toc1508609553]2024年区级农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属一级预算单位，现有独立编制机构数12个，其中行政机构数1个，参照公务员编制机构数3个，财政补助独立事业编制机构数8个。内设区委农办秘书股、办公室（市场与信息化股）、计划财务股（项目投资与交流合作股）
农村改革与合作经济指导股（农村宅基地管理股）、产业发展股（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发展股）、科教资环与行政审批股（人事股）、发展规划与农业园区股（农田建设管理股）、农业机械化与安全监督管理股（农产品质量监管股）、畜牧兽医与饲料兽药股（渔业渔政管理股）、乡村建设与农村社会事业促进股（督查股）、脱贫成果巩固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股等11个股室。
（二）机构职能。
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承担以下基本职能：
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全区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工作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拟订深化全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措施。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关工作。负责指导全区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地初加工）、休闲农业和乡村企业发展工作，推动延长农产品产业链。负责全区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负责制定全区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责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负责全区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区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负责全区农业投资管理。提出农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建议。制定全区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的规划、计划和有关政策并组织实施，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指导全区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牵头开展全区农业对外合作工作。依法依规负责农业农村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指导工作。负责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等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人员概况。
截至2024年末，我单位职工141位（在职职工141人，离退休人员127人）。在职职工中行政人员19人，事业人员75人、参公人员43人、机关工勤4人。
二、部门资金收支情况
（一）收入情况。
利州区农业农村局2024年年初预算收入合7,050.4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7,050.40万元，占100%；2024年决算收入19,299.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9,299.99万元，占100%。
（二）支出情况。
利州区农业农村局2024年年初预算支出合7,050.4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67.11万元，占32.16%，项目支出4,783.29万元，占67.84%。2024年决算支19,299.9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14.04万元，13.54%，项目支出16,685.95万元，占86.46%。
（三）结余分配和结转结余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2024年决算报表无结转结余。
三、部门预算绩效分析
（一）部门预算总体绩效分析。根据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总体绩效”涉及二、三级指标进行逐项绩效分析并评分，依次包括履职效能、预算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管理等情况。
1.履职效能。
2024年，我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人社部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精神，严格预算绩效管理，积极进取、扎实工作，全面完成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人员工资每月足额发放，有效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有效保障机构运转，无违规违纪记录。
日常公用经费根据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所需填报，2024年部门日常公用经费共支出265.59万元，大力推动工作开展，及时拨付相关资金，无违规违纪记录。
积极指导全区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地初加工）、休闲农业、专合社及家庭农场发展等专项业务工作开展有效推动农业产业项目发展，发展壮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有序开展涉农项目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及审批意见，及时拨付相关资金，无违规违纪记录。
2.预算管理。2024年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广元市利州区部门预算编制口径和要求，结合当年单位工作重点将部门整体目标，目标值设置科学合理、规范完整，能够细化量化。在基本支出的使用上，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规定，进一步压减经费支出。
3.财务管理。按照相关要求，我部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合理设置财务工作岗位，明确职责权限。制定信息公开、经费审核、项目验收制度，确保资金合理合规使用，对下达资金及时拨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资产管理。2024年我部门人员数量相对2023年增长了14.63%，其原因是机构改革乡村振兴局并入农业农村局。2024年有效进行了资产购置，且成功清理报废核销了一批废旧资产，人均资产变化不大；经过清理，我单位无闲置资产，所有资产均处于使用状态，资产利用率较高。
5.采购管理。我部门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管理办法，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和采购包，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并在采购预算中单独列示。部门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支付比例达98%。
（二）部门预算项目绩效分析。填报以下数据，并根据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项目绩效”涉及二、三级指标进行逐项绩效分析并评分，依次包括项目决策、项目执行、目标实现等情况。
常年项目绩效分析。该类项目总数17个，涉及预算总金额214.75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100%，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0个。
阶段（一次性）项目绩效分析。该类项目总数29个，涉及预算总金额11,528.87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100 %，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0个。
1.项目决策。本单位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项目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制度及区级财政报账制度管理。同时对各项目资金阶段性完成情况进行动态跟踪监控、监督检查纠偏处理、改进完善等管理活动。单位不定期自行或聘请第三方中介对单位项目资金进行合规性内查，针对清查出的问题，单位及时召开会议，查明问题原因并计提整改建议。
2.项目执行。本单位2024年预算执行率100%。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及时有效，合规合法、与预算相符。
3.目标实现。农业产品品牌化建设和培育，三品一标35个；完成瘦肉精三联卡采购1万张；农产品展示展销推介专项业务费、项目投资工作专项业务完成入库项目数量≥10个；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下沉乡镇开展安全检查次数≥12次。违法行为处置率≥98%；全年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次数0次；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工作；利州区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贷款期限≤3年。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贷款利率不超过LPR（贷款基础利率）的40%。安全事故发生起数0次。群众满意度≥95%；帮扶工作人员满意度≥95%。
（三）绩效结果应用情况。单位对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所有资料均严格把关，全部均来自真实数据，所有结果均可反应单位实际情况工作开展情况据实填报。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2024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得分98分，我部门严格按照预算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及时开展各项工作，为全年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二）存在问题。2024年度，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及时开展项目落实，但因外部环境等因素，部分项目存在项目推进较慢。
[bookmark: _Hlk110546638]（三）改进建议。我部门将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进度，同时敦促项目实施主体递交审核资料，加快组织项目验收工作，切实加快项目资金的拨付进度。针对绩效管理质量有待提高的问题，我部门将强化绩目标管理，把绩效目标管理作为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结合实际的项目情况，准确、完整披露项目相关信息，发挥绩效管理功能。













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1]2024年市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市级配套扶持集体经济经济）项目专项预算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和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2024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关具体工作的通知》要求，2024年安排扶持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纳入扶持范围实施项目的村所在的乡镇为项目主管单位。主要负责牵头项目实施，编制实施方案，采购必要设备，人员队伍培训等。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2024年利州区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涉及6个乡镇（街道）7个村，分别是宝轮镇海棠溪村、龙潭乡界牌村和桃园村、荣山镇中口村、白朝乡新华村、嘉陵街道虎星村、上西街道联盟村。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宝轮镇海棠溪村项目资金150万元，全部用于集体经济发展核桃产业及其配套设施设备建设项目。其中：40万元新建核桃加工房200㎡；16.5万元购买分选机、烘干机、剥壳机等加工设备一套；16万元购买无人机2台用于核桃病虫害统防统治；43.57万元新建灌溉设施机井1座，建机井配套房1间10㎡，建蓄水池4口（100立方米/口），购买供水管网3000m；33.93万元硬化产业路（C20）1.3千米，宽2.5米、厚0.18米。龙潭乡界牌村项目总投资150万元用于农特产品初加工建设项目。其中：110.4万元用于新建厂房及管理用房920平方米（钢结构材质+砖混、含基础开挖、场坪及配套设施设备等）；14.58万元用于新建冻库1座60立方米；25.02万元用于购置风干设备1套（含配套设施设备等）。龙潭乡桃园村项目总投资150万元用于特色产业发展和农产品初加工项目。其中：120万元用于新建特色水果配套用房750平方米（钢结构材质+砖混、含基础开挖、场坪及装卸区配套设施设备等），30万元用于新栽植加州早甜桃5000株（3年生种苗带分枝、地径2.5cm以上）。荣山镇中口村项目总投资150万元用于中口村云栖谷休闲观光生态农庄整体提升建设项目。其中：90万元用于新建民宿500平方米（砖混24墙、含基础开挖、场坪及配套设施设备等）；15.05万元用于厨房和餐厅提升改造350平方米；30万元用于购买星空房2套（含基础开挖、场坪及配套设施设备等）；10.45万元购买游乐设施1套；4.5万用于大门改造1处。白朝乡新华村项目总投资150万元用于肉牛养殖项目。其中：28万元用于建牛圈400平方米（12墙红砖砌筑结构间距3米砌筑24墙立柱带彩钢棚、含圈内配套设施）；5万元用于饲料储备库100平方米（12墙红砖砌筑结构间距3米砌筑24墙立柱带彩钢棚）；10万元用于生产用房100平方米（12墙红砖砌筑结构间距3米砌筑24墙立柱带彩钢棚、含室内配套设施）；1.362万元用于干粪储备棚30平方米（12墙红砖砌筑结构带彩钢棚）；4.5万元用于建100立方米蓄水池1口（24墙红砖砌筑结构，顶板、底板钢筋结构）；6万元用于建100立方米三格化粪池1口（24墙红砖砌筑结构）；1.4万元用于购买PE25型水管1000米；2万元用于购买柴油自卸转运三轮车1辆；3.4万元用于购买饲料粉碎机2台；1.2万元用于购买干湿分离机1台；49万元用于购买西门塔尔牛犊70头；3.9万元用于种植甜象草和玉米杆共30亩；30.24万元用于硬化道路长800米、宽3.5米、厚0.18米；3.998万元用于购买承重20吨地磅1台。嘉陵街道虎星村项目总投资150万元用于虎星村休闲农业项目。其中：90万元用于新建观光体验设施400平方米（钢结构材质加砖混、含基础开挖、场坪及配套设施设备等）；60万元用于新建观光星空房4套（钢结构材质、含基础开挖、场坪及配套实施等）。上西街道联盟村项目总投资150万元用于联盟村生态养殖项目。其中：96.3万元用于新建养殖厂房1500平方米（砖混24墙、含基础开挖、场坪及养殖厂房配套设施设备等）；29.9万元用于新建三格化粪池650立方米（砖混结构）；1.228万元用于购买干湿分离器1套（含安装及配套设施等）；22.572万元用于硬化产业道路长760米（C25、宽3米、厚0.18米）。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四川省乡村振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农〔2022〕16号）和号)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4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转移支付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4〕227号)要求执行，实行专账管理、县级报账制。项目资金由区财政局下达到区农业农村局，由区农业农村局按项目进度拨付至项目村。资金拨付由局财务人员按照财务制度进行资金的审核、支付和核算，所有支出均以转账方式进行，在具体支付时，具备了资金发票、合同、验收清单等相关材料，手续完善，会计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核算规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设置产出指标11项（数量指标2项、质量指标2项、时效指标2项、效果指标、安全指标）、效益指标8项、满意度指标2项（受益群众满意度≥90%），各项指标均量化可考核。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确保项目资金规范使用、建设任务全面完成，进一步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重点核查资金拨付进度、工程实施质量、绩效目标达成情况，以及项目对农户增收、产业升级的实际贡献。
（三）评价选点
本项目资金全部用于全部用于集体经济发展项目，选取宝轮镇海棠溪村、龙潭乡界牌村、龙潭乡桃源村、白朝乡新华村、上西街道联盟村、荣山镇中口村、嘉陵街道虎星村7个点位进行实地踏勘，且把点位清单应作为自评附表。
（四）评价方法
采用实地勘察法（抽查护岸建设、产业路硬化等工程）、成本效益分析法（资金使用效率评估）、问卷调查法（收集农户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人员构成和职责分工。评价组设立在广元市利州区农村改革与合作经济股，工作人员共计3人为评价组人员，设组长1名，成员2名，按照评价内容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的全程监督。
三、绩效分析
根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成立由乡镇分管领导为组长、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干部为成员的项目实施督导小组，全程督导该项目实施。该项目实施责任主体为当地村村民委员会，并按相关规定和程序要求编制好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并组织好项目实施。乡镇对实施主体编制的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审核把关，并以正式文件报送区农业农村局。
2.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主体建立公示制度，广泛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提高项目建设公正性和资金使用透明度。项目实施责任主体配备专人具体负责协调施工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严格按照项目管理相关程序做好项目建设、施工安全、资金管理等工作，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3.项目实施
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建设，截至2024年12月，7个子项目全部完工，完成率100%；资金支出35万元，执行率100%。
4.项目结果
[bookmark: OLE_LINK2]到2024年底，所有扶持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7.3万元以上，村均增长0.4万元，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项目实施与区委区政府支持重点、优势产业支持政策符合。通过实施集体经济项目，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造血动能，激发发展活力，为实现我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实施项目村均经营收入增长0.4万元，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1.吸纳农村就业人口参与项目建设，带动促进就业500人以上。
2.集体经济在中央、省级或市级新闻媒体等宣传报道2次以上。
3.项目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度增幅不低于20%。4.项目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本县（市、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四、评价结论
项目总评分为95分（满分100分），绩效目标全面达成。资金使用规范高效，建设任务按期完成，有效提升了我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发展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示范样板。
五、存在主要问题
部分子项目因雨季施工进度延缓，导致验收时间延后；部分村经营管理能力不足，对项目后续管理运营需加强培训。
六、改进建议
（一）加强工作指导。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配合，举办专家讲堂、业务培训，对乡镇负责村集体经济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为项目实施村提供必要的组织建设、资金管理、产业发展、土地流转、招商引资、人才培训、政策宣传、技术推广、产销对接等服务支撑。同时，每个乡镇落实一名专职集体经济发展指导员，负责本区域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具体指导、案例收集上报、经验成果总结推广等具体工作。
（二）加强调度推进。充分发挥好广元市利州区集体经济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相关成员部门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组建由区委组织部牵头，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参加的扶持集体经济发展专项协调小组，负责统筹协调；乡镇组建项目指导监督小组，全程跟踪集体经济项目进展情况，及时纠正资金使用、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村建立项目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具体实施。
（三）加强保障落实。开展针对性系统性培训，让村干部、党员、致富带头人等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行家里手”。持续推进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选优配强“领头雁”，充分发挥村党组织书记带头作用。通过政府投、部门帮、社会筹等方式做大集体经济发展“本金”。区财政局牵头，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各有关乡镇积极争取财政资金和衔接资金，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集体经济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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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农业公共安全监测预警—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建设专项资金预算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监管链中，广元市利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主要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即种植、养殖环节）的风险监测，完成省、市、区下达的定量监测任务。项目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下达2024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等四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78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方案>的通知》（川农函〔2024〕331号）和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广元市2024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广农函〔2024〕64号）等文件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历年以来，该项资金都来源于省农业农村厅，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专项经费，用于完成省级下达的抽检任务。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对照省、市全年农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工作目标任务，制定了《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关于报送《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农业公共安全监测预警—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建设方案》的报告》（广利农〔2024〕149号），严格按照建设方案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工作，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我区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项目采取交叉抽检形式实施，共承担省级下达监测样品任务50个，其中承担青川县蔬菜、水果以及食用菌三类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任务20个，本辖区蔬菜、水果、食用菌、畜禽和水产品五类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任务30个（其中监督抽检5个），全年检测合格率大于98%。抽样范围包括专合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散户等；抽检样品主要瓜类、叶菜类、芸苔属类、茄果类、豆类等7大类蔬菜；检测参数覆盖了省厅下达监测任务中蔬菜、水果、食用菌、畜禽、水产品类50多个参数，其中畜禽和水产品类大部分参数我中心未认证，将样品送至第三方公司检测。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目标完成50批次定量检测任务，使用资金5万元，项目使用方向：资金主要用于购置样品、实验耗材、检测仪器和设施修护保养、实验室购置氮气等费用。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部门负责人组织业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对照部门预算、专项资金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和2024年专项资金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结合项目实际运行情况，逐一对照指标解释和评分方法进行打分自评。本项目共设置产出指标5个，效益指标8个，满意度指标2个，成本指标8个，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量化可考核，相匹配，全面完整，契合政策和项目实质，与部门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产出和效果相关联，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成功完成省级下达监测样品任务50个（其中监督抽检5个），全年检测合格率大于等于98%，全年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次数为零。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严格按照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进行全程监管，资金主要用于购置样品、实验耗材、检测仪器和设施修护保养、实验室购置氮气等费用。
（三）评价选点。本项目资金5万元全部用于广元市利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相关工作，主要用于检测仪器和设施修护保养、实验室仪器设备检定，购置实验耗材等，选取检测中心实验室1个点位进行实地踏勘，且把点位清单应作为自评附表。
（四）评价方法。本项目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实地勘察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用来收集相关材料和开展具体评价的方法。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设立在广元市利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共计5人为评价组人员，设组长1名，成员4名，按照评价内容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的全程监督。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是及时发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防范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关键性技术支撑。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是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各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和保障，确保监测工作顺利实施。
2.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广元市利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项目实施流程：申报、批复、招标采购、验收、报账。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项目管理制度等情况，如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公示制等相关规定。项目招投标阶段邀请各股室人员成立评审组，在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的监督下进行。
3.项目实施
项目资金：5.0万元；项目使用方向：资金主要用于购置样品、实验耗材、检测仪器和设施修护保养、实验室购置氮气等费用。资金拨付情况：气相色谱仪维护费，付给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2.98万元；实验室天平等仪器设备检定，支付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0.272万元；实验室购买氮气、空气等，支付广元市康瑞气体有限责任公司0.928万元；实验室耗材采购，支付四川灏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0.82万元。
4.项目结果
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给省级定量检测50个（其中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检5个），已经全部完工。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项目实施与区委区政府支持重点、优势产业支持政策符合，项目实施对有利于促进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和乡镇监测站提高定量和定性检测能力，同时督促全区专合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散户等农产品生产主体严格按照《新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合理用药。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通过自检或者委托检验等方式，上市销售的农产品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共同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项目的实施保障上市农产品质量安全，通过科学种养殖和合理用药，节约资源，控制成本，提高我区上市销售农产品品质和竞争力，拓宽市场，通过认证有机农产品等，创建农业品牌，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直播带货、外出参展等方式大力宣传利州造农产品，打响利州造农产品名气，实现利州造农产品销量翻翻，增加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收入。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根据项目个性设定3个个性指标，依次为项目是否完成检测任务、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是否达标、相关群体满意度调查情况。本项目完成省级监测任务数50个（含监督抽检数5个），并按要求录入全省统一数据平台。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大于99%。相关群体满意度等于98%。
四、评价结论
本项目评价总分为100分。本项目共设置产出指标5个，效益指标8个，满意度指标2个，成本指标8个，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量化可考核，相匹配，全面完整，契合政策和项目实质，与部门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产出和效果相关联，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重点指标设置情况：本项目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设置为完成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给省级定量检测50个（其中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检5个），已经全部完工。
五、存在的问题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购置样品、实验耗材、检测仪器和设施修护保养、抽样费用、培训差旅费等费用，实验室耗材中标公司需要在全年不同时段根据实验室需求进行供货或服务，完成供货后再进行项目验收及报账拨付，时间持续性较长，易造成第二年进行项目验收及报账拨付环节。
六、改进建议
改进本项目日常管理，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建立项目实施工期表，确保本年度内完成项目实施、验收和资金拨付等工作。
 
   


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切实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协调，认真研究，精心部署，确保本项目扎实有效推进。严格按照项目下达的建设内容和进度要求，切实做好资金管理专款专用，自觉接受上级检查和监督。严格执行相关财务制度和公示公开制度，按照项目建设方案、实施进度和预算合理使用资金。
2.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4〕266号）和《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要求，结合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48号）资金安排与利州实际，我局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本项目。
3.资金用途：培训补助资金主要用于需求调查、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线上学习、现场观摩、交流实践、跟踪服务、绩效评价、信息宣传、统计监测等培育各环节相关合理支出，不得列支招投标费用。线上学习费用不得超过培训补助标准的10%（总额不超过300元），由培训机构支付给服务提供方。省、市两级调训经费由区农业农村局直接拨付培训机构。
补助标准：依据川农函〔2021〕386号精神，结合利州实际，我区2024年的指导性补助标准为：农业产业领军人才10000元/人，农业经理人8000元/人、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经营者及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3700元/人，产业扶贫带头人、专业生产型、技能服务型农民培训1600元/人。各类培训累计培训学时按《高素质农民培训规范（试行）》要求执行。
4.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五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58号）文件精神，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高素质农民培育资金75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2024年，紧密围绕全面支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紧密衔接生产技术技能要求，实施分品种组班、分技术授课、分阶段培训高素质农民，围绕粮油稳产保供任务开设的班次和培育人数不低于80%。按照省厅下达我区绩效目标“培训高素质农民182人（含省、市级调训任务）”，结合我区实际，2024年，我区将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培训242人，其中，区级培训经营管理型107人、技能服务型114人；省、市级调训21人（省级调训农业产业领军人才2人、农业经理人8人，市级调训农业经理人11人）。
2.绩效目标：培训高素质农民242人（含省、市级调训任务），高素质农民培育满意度≥85%。
3.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按照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实际设置绩效指标，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三类一级指标，每一类一级指标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分别设定具体的指标值，根据预期指标值来指导实际完成指标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五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58号）文件精神，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高素质农民培育资金75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五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58号）下达我区高素质农民培育资金75万元，无其他资金。
2.资金到位。本项目实际到位中央财政资金7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3.资金使用。截至目前，实际支出74.528万元，剩余0.472万元。在资金使用上，严格按照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转发<四川省农民培训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广财农〔2015〕116号)精神，专款专用，主要用于需求调查、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线上学习、现场观摩、交流实践、跟踪服务、绩效评价、信息宣传、统计监测等培育各环节相关合理支出，不得列支招投标费用。线上学习费用不得超过培训补助标准的10%（总额不得超过300元），由培训机构支付给服务提供方。资金安排与下达任务相匹配，资金拨付及时到位，资金使用管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实施方案，财务资料完整，会计核算规范。经检查,未发现违规使用补贴资金情况，符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培训补贴资金使用范围及要求。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切实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协调，认真研究，精心部署，明确职责分工，保障资金投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组织管理，任务落实到人，确保本项目扎实有效推进。培训机构负责制定培训计划，具体实施项目。
（二）项目管理情况。本项目实施方案经党组会讨论通过并和财政局联合发文，按照实施方案内容和相关项目管理办法组织实施。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分工明确，实施方案具体，任务和资金使用安排明确。具有明确的工作程序，资金能足额保证。具有相应的质量检查、验收等必要的控制措施，有针对突发事件或未知风险的应急措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农业农村部门对该项目实施全程监管。一是审核开班计划和培训对象。培训机构在开班前及时报送开班计划，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开班申请和教学计划进行审核。二是督导培训进度。为加强对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的监管，采取不定期方式对培训机构教学管理和培训质量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监督检查。三是严格验收项目，组织专家小组对培训机构进行验收，做到了规范验收，严格管理。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4年共培育高素质农民248人，完成培育任务的136.2%。其中省市调训21人；通过政府采购程序确定大凉山乡村振兴培训学校承担2024年区级培训任务，举办了2024年优质粮油培训班及粮油产业带头人培训班，培训了188人，围绕粮油稳产保供任务开设的班次和培育人数达到了100%。
（二）项目效益情况。
[bookmark: _Toc86092506]项目实施内容符合当地需求和全区总体发展规划，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通过项目实施，能够提升我区高素质农民专业技能水平及经营管理能力，使农户增收明显。社会效益：通过实施该项目，高素质农民队伍规模持续扩大，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增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生态效益：通过培训大力推广节本高效绿色的农业技术模式，大量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实现了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有效的提高了生态效益。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自评，得分97分，在培训效果项有扣分，因有些培训学员年龄较大，对新知识的掌握速度较慢，未达到满意效果。本项目符合我区农业产业发展要求和群众切实利益需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养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存在的问题。
2024年的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和任务下达晚，为按期完成任务，存在学员组织困难的问题。
（三）相关建议。
1.建议加大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力度，提高高素质农民的含金量，体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国策落地落实。
2.建议全国尽快出台完善的高素质农民奖励、扶持办法。对已有的惠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高素质农民优先享受。特别是给予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在养老保险、学历教育、医疗保险、土地流转、农业补贴政策、金融信贷、农业保险、农业基础设施、税收减免等各方面的扶持政策。
 


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切实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协调，认真研究，精心部署，确保本项目扎实有效推进。严格按照项目下达的建设内容和进度要求，切实做好资金管理专款专用，自觉接受上级检查和监督。严格执行相关财务制度和公示公开制度，按照项目建设方案、实施进度和预算合理使用资金。
2.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48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函〔2024〕305号）、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广元市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广农函〔2024〕156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编制了《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方案》。
3.资金使用范围。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三个方面：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补助、农业科技示范补助和农技推广机构能力建设补助。
4.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48号）文件要求实施项目和进行资金分配。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全区农技推广体系不断健全，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在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生猪稳产保供、农药残留治理、农业防灾减灾等方面成效突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标准化建设1个，推介一批主导品种，推广一批先进适用主推技术，建设2个农业科技展示基地，培育2个农业科技展示主体，开展4场（次）技术示范展示活动，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95%以上。按产业技术指导服务需求招募5名特聘农技员，助力科技帮扶。开展全区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组织30名基层农技人员参加5天以上脱产业务培训。
2.绩效目标：建设长期稳定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个，培育2个以上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参加5天以上脱产业务培训的基层农技人员40人，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95%；招募特聘农技员5人以上；推广应用农业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5个；农技推广服务对象满意度≥80%。
3.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按照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实际设置绩效指标，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三类一级指标，每一类一级指标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分别设定具体的指标值，根据预期指标值来指导实际完成指标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48号下达我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资金35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48号）文件精神，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资金35万元，无其他资金。
2.资金到位。本项目实际到位中央财政资金3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3.资金使用。截至目前，已按照实施方案规定的资金支出方向，支出2024年基层农技人员省级知识更新骨干培训资金1.0382万元，市级知识更新培训职工调训0.78万元，区级知识更新培训经费3.3016万元，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标准化建设补助4.99万元，示范基地建设补助6万元，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补助2万元，聘请特聘农技员支付服务费5万元，科技示范基地标牌设立支付1.016万元，技术资料打印费0.22519万元。根据项目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监督，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资金使用，做到了专款专用。2024年全年执行数24.35099万元，达到年度下达计划资金的69.57%。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切实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协调，认真研究，精心部署，明确职责分工，保障资金投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组织管理，任务落实到人，确保本项目扎实有效推进。科技教育与资环管理股负责制定实施方案，具体实施项目。
（二）项目管理情况。本项目实施方案经党组会讨论通过并和财政局联合发文，按照实施方案内容和相关项目管理办法组织实施。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分工明确，实施方案具体，任务和资金使用安排明确。具有明确的工作程序，资金能足额保证。具有相应的质量检查、验收等必要的控制措施，有针对突发事件或未知风险的应急措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专项指导工作组，紧紧围绕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统筹种植业、畜牧、农机、渔业等行业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职责任务，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工作措施，务求实效。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一是建设了河西优质粮油和宝轮镇特殊水果2个长期稳定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新培育了广元市利州区众泰家庭农场和广元市利州区何德光家庭农场2个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招募了特聘农技员5人。二是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推介发布2024年度农业主推技术的通知》（广农函〔2024〕15号）文件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结合我区实际遴选了43项农业主推技术,发布《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关于推介发布2024年度农业主推技术的通知》（广利农函〔2024〕25号），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95%。三是遴选推荐5名农技人员参加省级知识更新调训，6名农技人员参加市级知识更新调训。于去年9月，组织29名基层农技人员开展5天全脱产知识更新能力提升培训，到绵阳市等地开展实践培训，探索现代化农业产业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提高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
（二）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实施内容符合当地需求和全区总体发展规划，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农户选用新品种新技术，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社会效益：促进我区农技推广体系不断健全，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生态效益：推广应用农业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大量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实现了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可持续发展指标：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支撑。可持续影响指标：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得到进一步提升，基层农技人员的农技知识得到有效更新，在指导“三农”工作中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自评，得分96分。本项目符合我区农业产业发展要求和群众切实利益需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能够强化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职责履行，推动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发展，加大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示范展示和推广力度，加快信息化服务手段普及应用，大力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农技人员知识储备不足、结构老化，不能很好的进行技术服务指导；二是部分种养殖户特别是新发展的种养殖户缺乏技术、管理粗放；三是项目资金有限，需要实施的内容太多不能面面俱全、无法过于细化。
（三）相关建议
一是项目实施内容精准化，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二是加强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力度，增强他们服务三农的本领；三是加大对种养殖户培训指导的力度，让他们及时掌握最新种养殖技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2024年提灌站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1.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立足利州区提灌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把提高利州区农业用水保障能力、促进本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作为根本目标，通过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实现水生态系统稳定、水环境良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利州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和支撑，助力乡村振兴。
2.项目基本情况。2024年提灌站建设项目共新建提灌站5座，改造提灌站11座，项目建设主要内容：一是泵站建筑物以及附属土建设施建设，其中包括泵房、蓄水池、机井、镇墩、支墩、管沟开挖回填等；二是机电设施设备及管道的安装，其中包括水泵、电机、法兰、焊接弯头安装等；三是电气设施、设备的安装，其中包括总配电箱、泵站综合软启动柜安装等。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实施目的。进一步改善全区农田灌溉用水问题，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建设，保证粮食安全生产，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步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支持方向。项目支持方向有灌溉面积、严重缺水但无灌溉设施以及提灌站因运行时间长、设备老化严重、运行效率低急需改造的提灌站，以及申报意愿强烈、建设积极性高的乡镇（街道）、村（社区）。
（三）预算安排及支持方向
1.预算安排。该项目省级财政资金为200万元，其中新建提灌站原则上安排建设资金20万元左右，改造提灌站原则上安排建设资金10万元以下。
2.支持方向。项目支持方向有灌溉面积、严重缺水但无灌溉设施以及提灌站因运行时间长、设备老化严重、运行效率低急需改造的提灌站，以及申报意愿强烈、建设积极性高的乡镇（街道）、村（社区）。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主要包括绩效目标、实施进度、工作开展等。
1.绩效目标。2024年，全区拟完成提灌站建设16座,其中新建提灌站5座，改造提灌站11座，保灌能力≥0.64万亩，使用年限≥15年，工程验收合格率100%,群众满意率90%。
2.实施进度。2024年6月开工，12月底前完工并完成项目验收和资金拨付。
3.工作开展。成立了由农机、计财、农建等部门主要业务技术骨干组成的2024年度机电提灌站建设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工作小组通过实地核实项目实施情况、查阅项目痕迹资料、走访镇村干部、座谈项目区农户代表及项目业主等，自评工作小组核实结果为该项目建设内容与项目申报内容完全相符，综合评价为优。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作用，实施好提灌站建设项目，切实改善全区农田灌溉条件，助力乡村振兴。
（二）评价重点。项目的决策、管理、实施、结果及政策符合性、功能实现、群众满意度等。
（三）评价方法。通过核实项目、查阅痕迹资料、走访镇村干部和项目区农户等多种方法开展自评。
（四）评价组织。由局计财股股牵头，农机、农建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并开展自评工作。
三、绩效分析
项目绩效分析主要包括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2024年，全区共完成提灌站建设16座,其中新建提灌站5座，改造提灌站11座，保灌能力≥0.64万亩，使用年限≥15年，工程验收合格率100%,群众满意率90%。
四、评价结论
通过逐项自评，我区实施的2024年度机电提灌站建设项目自评结论为优。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村（社区）文员变动频繁，文化参差不齐等原因，缺乏项目实施痕迹记录意识，存在时有资料收集不全的现象。
六、改进建议
督促各乡镇（街道）稳定村（社区）文员，并加强文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确保项目资料规范和完善。
 


2024年农机作业通行条件建设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1.设立背景
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补齐农业现代装备短板”的重要指示、《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42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9〕24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4年农机作业通行条件建设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N[2024]-2562号）等精神立项。
2.基本情况
该项目经主体申报、乡镇(街道)推荐后，区农业农村局进行主体遴选，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项目实施主体，由项目实施主体确定具有相关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现场勘测设计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上我局编制区级项目实施方案，报区人民政府审批后由主体自行组织实施。2024年，全区完成农机作业通行条件建设项目面积2064亩，涉及2个乡镇和1个街道共6个行政村，其中：三堆镇海松种植专业合作社完成332亩、龙潭乡弘伟农业有限公司完成405亩、龙潭乡绿硕水果农民专业合作社完成326亩、嘉陵街道金茂园种养殖家庭农场完成713亩、嘉陵街道永华家庭农场完成288亩。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实施目的。改善农机作业条件、提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培育壮大农业主体、提高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支持方向。项目资金以粮油为重点，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优先选择已经规模化流转地块、低效园改造提升、土地集中连片规模化经营、具备农村“三变”条件、地方政府积极性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选点布局。
（三）预算安排及支持方向
1.预算安排。2024年，省农业农村厅安排我区农机作业通行条件建设项目资金300万元。我区经主体申报、乡镇推荐、专家评审、局党组审定、区政府审批等程序，项目补助资金安排如下：三堆镇海松种植专业合作社49.5万元、龙潭乡弘伟农业有限公司60万元、龙潭乡绿硕水果农民专业合作社48万元、嘉陵街道金茂园种养殖家庭农场100.5万元、嘉陵街道永华家庭农场42万元。
2.支持方向。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支持、申报积极性高且符合条件的主体。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主要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等，该项目拟改造地块2064亩，其中建设集中连片面积200亩以上的全程机械化推广应用基地4个，集中连片面积1000亩的全程机械化推广应用基地1个。项目建成后，大中型农业机械地块通达率达100%。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民间资本投入农业生产，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二）评价重点。项目的决策、管理、实施、结果及政策符合性、功能实现、群众满意度、单个项目区规模、大中型农业机械地块通达率等。
（三）评价方法。通过实地核实项目、查阅痕迹资料、走访镇村干部、座谈项目区农户等多种方法开展自评。
（四）评价组织。由局农业机械化股牵头，计财、纪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并开展自评工作。
三、绩效分析
根据“通用指标”中的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实施、项目结果，“专用指标”中的政策符合性、功能实现、产业恢复及群众满意度，“个性指标”及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用指标”“专用指标”“个性指标”中的单个项目区规模、大中型农业机械地块通达等指标进行逐项分析并评分。
四、评价结论
通过逐项自评，2024年农机作业通行条件建设项目评价结论为优。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受丘陵山区自然条件限制，集中连片200-1000亩以上的地块较少，因此只能选择相对集中连片的地块实施农机作业通行条件建设项目。
（二）由于业主普遍存在文化偏低、年龄偏大等，缺乏项目实施痕迹记录意识，存在时有资料收集不全的现象。
六、改进建议
（一）利州区受自然条件限制，只能选择相对集中连片的地块实施农机作业通行条件建设项目。
（二）督促各乡镇（街道）稳定村（社区）文员，并加强文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确保项目资料规范和完善。
 
 


利州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增发
国债）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推进财政绩效监督“三管三必须”落地见效实施办法〉的通知》（川财办〔2024〕31号）、《广元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广财绩〔2025〕4号）等有关要求，现将利州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增发国债）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情况报送如下。
一、项目概况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党的二十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支撑了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的提升。
农业农村部下发《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的指导意见》农建发〔2022]5号文件，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印发《四川省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程十条措施》的通知》川农发〔2023]1号文件，《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DB51/T3062-2023），要求与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套合比对，重点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范围内已建的、用于粮食生产的高标准农田实施改造提升。
本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建设范围涉及大石镇青岭村，宝轮镇范家村，三堆镇井田村、白岩村、飞龙村、九龙村，荣山镇太山村、花园村、宋坪村、明月村。共计4个镇10个村，拟提升高标准农田1.0万亩，田型调整1020.7亩（旱地608.9亩，水田411.8亩），新建0.9-2.0米高土石结合埂45339.20m³，新建田间排水口218处，新建下田坡道78处，地力培肥10000亩，新建蓄水池4口，整治山坪塘3座，新建0.4x0.4米排灌渠3896米，新建0.6x0.6米排灌渠1774米，新建DN400涵管12米，新建DN600涵管24米，新建DN1000涵管20米，新建2.5米宽生产路3483米，新建单项标识牌57个。
项目总投资为2350万元，资金筹措主要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其中：中央增发国债资金2200万元，省级财政配套资金100万元，区级资金5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2400万元，其中中央增发国债资金2200万元，市级财政配套资金150万元，区级资金50万元
二、评价实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及主体责任的落实，在项目实施过程前期，我单位充分争取项目所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农户代表意见，并组织实地勘探，确保设计内容科学合理、群众满意；项目实施过程中，一是加强现场监管。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区）属地管理职能职责，邀请项目所在乡镇（街区道）驻村干部作为现场代表，全程参与履行项目实施过程监管职责，做实项目日常监管。二是开展日常巡查。严格督促项目监理方履行好现场监督管理职责；重点监管施工工序和措施、建设材料、工程数量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保障施工顺利进行。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项目设立符合资金管理基本规范和决策程序要求，项目方案符合中省市区要求，绩效目标设置科学合理，项目资金与项目总体方案、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
2.项目管理。严格按照项目规定程序执行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招投标等工作，促进项目管理更加规范、有序，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项目绩效监管按要求开展，对下指导有力有效。
3.项目实施。财政资金足额拨付，单位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资金管理及拨付流程。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及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配套到位情况围绕预算执行、资金使用进行了绩效分析。
4.项目结果。该项目实施年限为2025年，目前该项目已完成98%。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利州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增发国债）根据省级下发草案，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进行资金测算，资金分配科学合理、均衡公平。资金实际支持对象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已按照设计方案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过程中充分吸纳农民工就业，第三方质量检查报告明确项目建设质量符合设计要求，现场评价未发现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
四、评价结论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评价总分为97分，项目按照各级要求扎实推进，落地效果良好。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项目规划初期，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使项目实施过程与中长期财政规划相衔接，提高财政预算的前瞻性。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政策要求履行资金申拨程序，加强资金管理。推进全过程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实施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的运用。
 
 
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中央转移支付高标准
农田改造提升项目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广元市利州区财政局关于开展区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广利财绩〔2025〕3号）等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安排，现就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中央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预算绩效自评情况函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农田建设的部署要求，全面实施“天府良田”建设攻坚提质行动，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加快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夯实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基础。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扎实做好2024年农田建设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4〕210号），省厅下达我区202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任务0.9万亩，含高效节水灌溉任务0.1万亩。
项目由广元市农业农村局以广农函〔2024〕193号批复，计划总投资21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直达资金（高标准农田）1980万元，区级配套资金12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田型调整513.54亩，整治山坪塘9座，新建蓄水池19口、围水田1处、拦河堰3座、渠道3402米、高效节水管道5013米、泥结石生产路3827米。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高标准农田作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关键举措，是建设农业强国的资源基础。严格执行《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川财农〔2023〕95号）等规定，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
项目以田块平整、通水通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为基本标准，统筹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治理，将建设重点放在田内。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项目计划总投资2100万元，其中，其中，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直达资金（高标准农田）1980万元，区级配套资金120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项目年度目标任务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0.9万亩（含高效节水灌溉任务0.1万亩）。
本项目绩效评价坚持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的原则，在绩效评价中，结合项目建成面积，验收合格率，任务完成及时性，财政资金亩均补助标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田间道路通达度，耕地质量，受益群众满意率等指标进行评价，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可量化可考核，相互匹配、全面完整，契合项目实质，与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要实现的目的。
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及时发现预算执行、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以后年度预算资金安排提供重要依据。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本项目严格按行业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严格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圆满完成了项目建设各项绩效指标任务。
（三）评价选点。项目绩效自评选择了龙潭乡、嘉陵街道两个点位，资金投资超过50%。
（四）评价方法。采取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等。
（五）评价组织。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组织实施、撰写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等三个阶段。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业绩水平，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
2．项目管理。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项目资金支出手续完备，有关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较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基本落实到位。
3．项目实施。项目严格执行《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资金管理办法，未超出资金预算。
4．项目结果。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项目资金分配体现的均衡公平，资金实际支持对象符合管理要求和支持对象范围，资金实际补贴标准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项目区受益农户满意度超过95%。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项目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计划执行，整体推进要素齐全。
四、评价结论
经评价，本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8.24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项目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机构改革以后，农田建设管理职能从财政、水务、国土等部门划至农业农村部门，但相关人员不能随职能一起划转，导致农业农村部门缺少农田建设管理专业人员。
二是项目资金支付方式和程序、绩效管理等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完善。
三是由于项目实施方案编制细节考虑不够周全，施工过程中对设计方案进行了部分优化。
六、改进建议
一是完善管理机制，提高人员素质。一是细化农田建设管理办法、招投标管理办法及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实施项目建设；二是安排专项资金，统筹编制县级农田建设项目规划，强化项目储备及项目建设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避免项目的重复建设；三是加强基层农田建设管理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农田建设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同时，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充实农田建设管理人员队伍。
二是加强后期管护，确保效益充分发挥。要消除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牢固树立建管并重意识，做到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护。
 
 


广元市利州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推进财政绩效监督“三管三必须”落地见效实施办法〉的通知》（川财办〔2024〕31号）、《广元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广财绩〔2025〕4号）等有关要求，现将利州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情况报送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为查明全区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查清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使普查结果为土壤的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支撑，根据省、市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文件要求，结合省市土壤普查办下达给实际工作任务，利州区土壤普查预设样点共519个，其中表层样点493个，剖面样点26个。我区土壤普查办严格落实各级要求，积极开展土壤普查，紧盯各阶段工作目标，委托专业三方单位四川省地质矿产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四川省第十地质大队）、谱尼测试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为联合体，严格按照《四川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1+11）》的相关要求，完成对布设的样点实地校核、外业采样、样品检测、数据审核及成果编制等工作，并通过各级验收。
利州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经费共计49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9万元，区本级预算配套资金439万元。
二、评价实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及主体责任的落实，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区组织人员到四川省地质矿产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四川省第十地质大队）进行实地勘察，单位人员架构清晰、完善，职责分工明确，对资金的支出使用过程管理严格，项目实施效果良好。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项目设立符合资金管理基本规范和决策程序要求，项目方案符合中省市区要求，绩效目标设置科学合理，项目资金与项目总体方案、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
2.项目管理。严格按照项目规定程序执行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招投标等工作，促进项目管理更加规范、有序，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项目绩效监管按要求开展，对下指导有力有效。
3.项目实施。中央及地方配套到位，财政资金足额拨付，单位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资金管理及拨付流程。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及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配套到位情况围绕预算执行、资金使用进行了绩效分析。
4.项目结果。该项目实施年限为2023-2025年，目前已完成表层样调查采样、风干、检测、数据上传、数据审核及内业检测化验区级验收，预计按照省、市的时间节点要求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成果编制工作。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利州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根据省级下发草案，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进行资金测算，资金分配科学合理、均衡公平。资金实际支持对象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已按照方案完成国家下达预设519个样点的表层样调查采样及风干送样，并通过四级验收；截至目前完成所有采样样品的相关理化指标的检测、数据上报及数据审核，并通过内业检测化验区级验收；成果编制工作正在同步开展，预计按照省、市的时间节点要求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
四、评价结论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评价总分为98分，项目按照各级要求扎实推进，落地效果良好。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项目规划初期，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使项目实施过程与中长期财政规划相衔接，提高财政预算的前瞻性。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政策要求履行资金申拨程序，加强资金管理。推进全过程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实施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的运用。
 
 


2024年社会化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项目紧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推进遏荒复垦。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加快推动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的通知〉》（川农函〔2024〕216号）；广元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广财农〔2024〕58号）文件精神的安排和要求。以我区生产优势明显的小麦油菜、水稻、玉米大豆为实施对象，推进各类粮食作物“耕、种、防、收”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提高粮食作物机械化生产技术、绿色生产技术及规模化生产水平，着力构建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利州区开展以粮油优先的社会化服务项目，项目下达任务面积为2.3万亩。切实有力的解决了部分劳动力薄弱的小农户“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问题。按照绿色生态种植要求，以及油菜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社会化服务生产技术规范，并结合我区生产实际，规划大豆“耕、种、防、收”等社会化服务，区供销社在荣山镇、宝轮镇等11个街道开展实施油菜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社会化服务。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目标完成4.29万亩；使用资金391万元，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油菜小麦、水稻、玉米大豆“耕、种、防、收”等服务环节的社会化服务。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项目整体、区域和具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部门负责人组织业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对照下达资金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和2024年专项资金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结合项目实际运行情况，逐一对照指标解释和评分方法进行打分自评。本项目共设置产出指标3个，效益指标5个，满意度指标1个，成本指标1个，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量化可考核，相匹配，全面完整，契合政策和项目实质，与部门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产出和效果相关联，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成功完成下达任务4.29万亩，其中区农业农村局3.29万亩，区供销社1万亩；全年完成任务合格率大于等于98%。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严格按照下达的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进行全程监管，资金主要用于油菜小麦、水稻、玉米大豆“耕、种、防、收”等服务环节的社会化服务。
（三）评价选点。本项目资金391万元全部用于利州区油菜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粮油作物“耕、种、防、收”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工作，农业农村局和联合乡镇（街道）对各服务主体全覆盖验收、对服务的农户（业主）按随机抽取10％的比例进行实地踏勘核实验收，且把点位清单作为自评附表。
（四）评价方法。本项目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采用实地勘察法、座谈调研法等用来收集相关材料和开展具体评价的方法。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设立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股，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共计4人开展评价，设组长1名，成员3名，按照评价内容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的全程监督。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围绕决策程序、规划论证、资金投向进行绩效分析。社会化服务工作是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切实解决广大农户的“下地”问题。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是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责，2024年社会化服务工作县区分管领导高度重视，亲自组织局分管领导和股室负责同志研究项目整改实施工作，提出初步方案。区纪委书记带领区委第四巡视组到我局现场办公，深入调研了解社会化服务存在的问题。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先后四次组织相关股室进行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分管领导带领主体培育股到江油市学习先进经验、了解实际困难和问题，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确保工作顺利实施
2.项目管理。项目实施单位：广元市利州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发展股，项目实施流程：按照要求评审进入名录系统、申报、遴选、公示、批复、跟踪进度、验收、报账。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项目管理制度等情况，如项目遴选、公示制等相关规定。项目遴选阶段邀请各相关股室人员成立评审组，在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的监督下进行。
3.项目实施。规划在全区实施油菜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粮油作物，各环节总面积22.7812万亩次，项目面积4.29029万亩（在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村中优先开展）。其中，区供销联社在白朝乡、金洞乡、河西街道、上西街道、嘉陵街道等地组织开展粮油作物社会化服务项目面积1.0523万亩；区农业农村局在荣山镇、大石镇、龙潭乡、宝轮镇、三堆镇等地组织开展粮油作物社会化服务项目面积3.238万亩。
4.项目结果。已完成项目4.29万亩的粮油农业社会化服务，其中:其中农业农村部门3.29万元，区供销社1万亩社会化服务任务。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项目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推进遏荒复垦。以培育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为依托，大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主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力推广水稻等粮食作物机械化生产技术、绿色生产技术及规模化生产水平，着力构建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通过项目实施，项目区小麦每亩增加产量3公斤，可增加产量17.8万公斤，增加产值60万元。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根据项目个性设定3个个性指标，依次为项目是否完成社会化服务任务、项目完成任务合格率是否达标、相关群体满意度调查情况。本项目完成各乡镇项目验收，并按要求录入统一数据平台。项目验收合格率大于98%。相关群体满意度等于98%。
四、评价结论
本项目评价总分为80.1分。本项目共设置产出指标3个，效益指标5个，满意度指标2个，成本指标0个，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量化可考核，相匹配，全面完整，契合政策和项目实质，与部门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产出和效果相关联，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重点指标设置情况：本项目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设置为完成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面积4.29029（农业农村部门3.238万亩、供销部门1.0523万亩），已经全部完工。
五、存在主要问题
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难以支撑项目实施 我区地处丘陵山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人均0.5-1亩，户均1.5-5亩不等），且多以丘陵山区土地为主，农村土地耕种基本以小型微耕机为主，每季作物耕、种、防、收全环节费用在600 - 800 左右，成本相对于平原大坝，成本高了2-3倍，全区适合且农户自愿接受开展等社会化服务的面积较小。补助标准偏低难激励。经调查，我区大田作物耕种收防全环节服务价格普遍在600-800元不等，而此前补助标准仅为90元/亩，总体补助比例较低，难以有效调动农户和服务主体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化服务项目的持续推进；提高补助标准又会让服务环节，服务系数难以统一。项目实施监管验收遇困境。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涉及范围广、涉及农户多、地块分散、服务周期长、环节繁杂等现实难题，而具体从事项目实施监管验收的部门和乡镇村干部人力有限、事务繁多，难以全程全覆盖参与项目的监管与验收工作。此前部分参与项目监管验收的干部被追责，使得各级干部在推动项目实施时顾虑重重、缩手缩脚，项目推进困难。 
六、改进建议
1.提高补助标准。由于我区地处山区，社会化服务工作成本较高，按照原有补助标准100元/亩进行补助难以对我区社会化服务主体起到较大帮助，建议提高到130元/亩来激发主体工作的积极性。
2.明确验收方式。对“全覆盖验收”进行进一步明确，对每个服务主体实施的项目全覆盖验收，对主体服务小农户按10%进行抽验，使乡镇在推进过程中有政策依据，同时避免因歧义而可能带来的后续问题。
3.积极探索推行托管模式。建议将各项农业补贴资金整合，积极推行全程社会化托管服务，由集体经济组织或服务主体对无人耕种的土地开展全程社会化托管服务，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服务主体享受服务补贴（包括整合的其它农业补贴）对农作物收成按一定比例对农户和服务主体（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配（也可以实物折价的方式分配），制定符合我区情况的托管合同模板，为托管提供参考，有利于推进我区社会化服务项目长效实施，提高种粮积极性，发挥补贴资金的聚和效应，逐步解决农村土地无人耕种的问题。
4.变革项目实施模式。现在项目以下任务的方式下达到乡镇，乡镇实际按照系数、钱数始终不可能完成当年下达的任务。该项目属于补助项目，应该由业主申报服务环节和面积，乡镇和主管部门备案，业主实施过程中按市场价进行收费，并做好报账资料，后乡镇组织抽验的基础上，农业财政等部门抽验，据实按实际服务环节和面积进行补助，补助资金按政策要求的比例分别补助给农户和服务主体。实际完成多少就补助多少，节余资金转入下一年滚动实施或财政收回统筹使用。
 
附表：1.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打分表
2.专项预算绩效自评实地踏勘点位清单表
      3.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

2024年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五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58号）及《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函〔2024〕401号）要求，为改善农业生产设施条件，推动粮油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利州区农业农村局通过村、乡镇（街道）推荐，经局党组会研究并公示，选定广元市利州区葳蕤家庭农场等9家示范家庭农场实施2024年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项目旨在通过财政补助支持家庭农场提升经营水平，资金主要用于农业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重点支持农业生产等产业规模化经营，积极扩大产业基地规模，带动农户增收。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项目资金为财政补助资金，实行“先建后补”管理。资金分配综合考虑农场规模、示范等级、带动农户能力等因素，确保公平性和效益性。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目标包括：
‌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农场年增收1100万元以上，带动农户950人，户均增收1500元；
‌社会效益‌：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家庭农场+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降低农户生产风险；
‌可持续性‌：通过设施改善和技术升级，为长期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合规性、经济性和效益性，验证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优化后续政策支持。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项目实施是否按计划推进；带动农户增收效果是否达标。
（三）评价选点
选取财政补助资金分配占比较高的‌广元市利州区富明家庭农场‌、广元市‌利州区众泰家庭农场‌，作为实地踏勘点位。
（四）评价方法
采用‌实地勘察法‌（核查设施建设进度）。
（五）评价组织
评价组设立在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发展股，股室全体工作人员共计4人为评价组人员，设组长1名，成员3名，按照评价内容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全程监督。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立项符合中央及省级政策导向，程序规范，资金投向精准聚焦农业生产和设施改善。
2.‌项目管理‌
由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发展股按程序进行储备、实施、验收及资金拨付。
3.‌项目实施
项目财政补助资金共计115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农业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由9家家庭农场按计划进行实施。
4.‌项目结果‌
9家家庭农场已经全部完成项目实施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项目实施与区委区政府支持重点、优势产业支持政策符合，能够提升相关家庭农场的长期经营水平，促进提高经营收入，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根据项目个性设定3个个性指标，依次为项目完成情况、带动农户增收情况、相关群体满意度调查情况。本项目9家家庭农场均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带动相关农户平均增收1500元。相关群体满意度等于98%。
‌四、评价结论‌
本项目评价总分为100分。本项目共设置产出指标3个，效益指标3个，满意度指标1个，成本指标1个，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与部门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产出和效果相关联，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重点指标设置情况：本项目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设置9家家庭农场均按计划开展实施，已经全部完工。
‌五、存在主要问题‌
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人工成本持续增加等情况，主体生产的农产品，销售存在一定困难；受农产品市场竞争及价格影响、农产品进口力度增加，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直接影响主体销售收入。
‌六、改进建议‌
优化资金拨付流程，简化报账资料，建立进度预警机制,确保按计划完成项目实施、验收和资金拨付等工作
 
 

 
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
非整县推进试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升我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4年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的通知》（川农函〔2024〕447号）文件精神，为规范项目实施，推动项目有序开展，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推广力度，加快补齐农业社会化服务短板，积极探索盆周山区的社会化服务模式，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推动全区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共同编制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非整县推进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主要聚焦小麦、油菜、大豆、玉米等粮经复合种植，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服务，兼顾特色经济作物的专业化服务。聚焦重点作物、重点环节、重点区域，支持市场机制作用有限、专业化要求较高、规模化效应较好的防、收、烘干、育苗等环节。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组织形式和服务模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供销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服务组织提供直接服务和居间服务，大力推广“服务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服务组织+乡农业社会化服务站（点）+农户”“服务组织+村协办员+农户”等组织形式。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大荣粮油园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项目预计总投资:350万元，其中财政补助135万元，自筹资金215万元，财政资金补助占比38.6%;三堆粮油园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项目预计总投:325.7万元，其中财政补助125万元，自筹资金200.7万元，财政资金补助占比38.4%;龙潭农业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项目预计总投:50.3万元，其中财政补助20万元，自筹资金30.2万元，财政资金补助占比39.8%;大石农业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项目预计总投:50万元，其中财政补助20万元，自筹资金30万元，财政资金补助占比40%。
项目总投资767.3万元，其中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补助300万元（占比39.1%），区内社会化服务主体自筹467.3万元（占比60.9%）。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部门负责人组织业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对照部门预算、专项资金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和2024年专项资金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结合项目实际运行情况，逐一对照指标解释和评分方法进行打分自评。本项目共设置产出指标3个，效益指标6个，满意度指标1个，成本指标1个，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量化可考核，相匹配，全面完整，契合政策和项目实质，与部门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产出和效果相关联，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成功完成省级下达支持4个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建设，实际完成支持4个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建设，项目完成合格率100%。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严格按照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进行全程监管，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机械设备更新、烘干仓储等区域中心建设。
（三）评价选点。本项目省级资金300万元全部用于4个区域中心建设相关工作，主要用于区域中心基础设施、机械设备更新、烘干仓储等项目内容建设。
（四）评价方法。本项目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实地勘察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用来收集相关材料和开展具体评价的方法。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设立在广元市利州区新型经营培育发展股，办公室共计4人为评价组人员，设组长1名，成员3名，按照评价内容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的全程监督。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升我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规范项目实施，推动项目有序开展，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推广力度，加快补齐农业社会化服务短板，积极探索盆周山区的社会化服务模式，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推动全区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非示范县项目建设工作，是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各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和保障，确保监测工作顺利实施。
2.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项目实施流程：申报、批复、实施、验收、报账。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规定，如申报、验收、项目公示制等相关规定。
3.项目实施
项目资金：30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主要用于利州区4个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基础设施、机械设备更新、烘干仓储等项目内容建设。
4.项目结果
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给利州区农业农村局300万元，资金用于利州区4个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建设，目前正在完成4个任务指标，预计2025年10月前完成建设任务。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把“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内容，大力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加快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根据项目个性设定3个个性指标，依次为项目是否完成建设任务、项目实施建设内容是否达标、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情况。本项目完成支持4个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建设；并按要求录入全省统一数据平台，项目合格率100%，相关群体满意度等于100%。
四、评价结论
本项目评价总分为100分。本项目共设置产出指标3个，效益指标5个，满意度指标1个，成本指标1个；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量化可考核，相匹配，全面完整，契合政策和项目实质，与部门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产出和效果相关联，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重点指标设置情况：本项目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设置为完成省农业农村厅下达资金300万元支持利州区4个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建设，目前已经完成70%的目标任务，项目预计2025年10底前全面完工。
五、存在的问题
因项目建设内容设置条件有限，部分区域中心最需要建设项目内容，不符合项目支持的方向，纳入不了项目实施建设内容；社会化服务主体规模不大，服务体量较小，承担社会化服务面积受局限；因地理位置影响，部分偏远乡镇无法使用先进农业装备开展社会化服务。
六、改进建议
加强基本农田高标准建设，具备大型机械作业的标准；培强社会化服务主体，提升主体社会化服务实力；做优社会化服务，拓展社会化服务领域。
 


2024年中央财政农民合作社培育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深入贯彻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升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水平，增强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部署要求，以示范引领为方向，以带动农民增收为目的”，全面提升农民合作社发展质量、带动能力和服务“三农”的水平，助力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根据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五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58号）要求，为做好2024年中央财政农民合作社培育项目，经村、乡镇（街道）推荐，区农业农村局按照《关于报送<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合作社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拟定专业合作社项目实施名单，经局党组会研究，公示无异议，决定推荐广元市勤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4家专业合作社实中央财政合作社培育项目。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对照省级绩效工作目标任务，制定了区农业农村局按照《关于报送〈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合作社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广利农〔2024〕104号），严格按照建设方案实施合作社能力提升项目工作，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规范化管理建设水平。我区2024年合作社能力提升培育项目、由项目实施主体按照项目建设方案自行实施，完成支持4个合作社，支持合作社完成农民合作社提升规范化水平，购置档案柜、标识标牌、制度上墙；购买财务软件、电脑一套；开展有机认证，培育四季绣生态农庄品牌；社员培训，请专家教授讲解种养殖技术，带领社员代表外出参观学习；开设自媒体账号，实行农超对接，促进农产品进学校，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新建饮水管道650米。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目标完成广元市勤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广元市林园无公害农业专业合作社、广元市利州区金轮果蔬专业合作社、广元市利州区君兴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4家合作社能力提升。项目资金使用方向：资金主要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提升、财务软件购买、开展有机认证、开展社员培训及外出学习参观、开设自媒体账号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新建饮水管网等建设任务，使用资金32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部门负责人组织业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对照部门预算、专项资金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和2024年专项资金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结合项目实际运行情况，逐一对照指标解释和评分方法进行打分自评。本项目共设置产出指标3个，效益指标5个，满意度指标1个，成本指标1个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量化可考核，相匹配，全面完整，契合政策和项目实质，与部门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产出和效果相关联，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实施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成功完成中央下达支持3个合作社，实际完成支持4个合作社能力提升，项目完成合格率100%。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严格按照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进行全程监管，资金主要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提升、财务软件购买、开展有机认证、开展社员培训及外出学习参观、开始自媒体账号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新建饮水管网等建设任务。
（三）评价选点。本项目资金32万元全部用于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相关工作，主要用于规范化管理提升、财务软件购买、开展有机认证、开展社员培训及外出学习参观、开始自媒体账号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新建饮水管网等，选取广元市林园无公害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实地踏勘，且把点位清单应作为自评附表。
（四）评价方法。本项目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实地勘察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用来收集相关材料和开展具体评价的方法。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设立在广元市利州区新型经营培育发展股，办公室共计4人为评价组人员，设组长1名，成员3名，按照评价内容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的全程监督。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合作社能力提升是帮助合作社规范管理、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示范引领、带动农户增收为目的的综合性项目，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建设工作，是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各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和保障，确保监测工作顺利实施。
2.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项目实施流程：申报、批复、实施、验收、报账。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如申报、验收、项目公示制等。
3.项目实施
项目资金：32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提升、财务软件购买、开展有机认证、开展社员培训及外出学习参观、开设自媒体账号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新建饮水管网等建设任务。
4.项目结果
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给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支持3个合作社建设任务，目前完成4个任务指标，超额完成1个指标，建设任务已经全部完工，并完成验收，正在准备报账资料。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能够对利州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改变现有农民群众的生产方式，将民间闲散资金转为民间资本，提高资金利用率，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也变得稳定和多元化。“家庭农场+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方式，避免农户自主经营带来的与市场发展不同步的问题，将农民群众的自主生产转变为在龙头企业带动下的市场化生产，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性。通过产业，既可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解决规划实施区农民致富奔小康，还可安置剩余劳动力，将妇女和老人从繁重的传统种植业中解放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为促进社会主义乡村振兴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根据项目个性设定3个个性指标，依次为项目是否完成建设任务、项目实施建设内容是否达标、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情况。本项目完成支持4个合作社；并按要求录入全省统一数据平台，项目合格率100%，相关群体满意度等于100%。
四、评价结论
本项目评价总分为100分。本项目共设置产出指标3个，效益指标5个，满意度指标1个，成本指标1个；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量化可考核，相匹配，全面完整，契合政策和项目实质，与部门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产出和效果相关联，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重点指标设置情况：本项目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设置为完成省农业农村厅下达利州区支持3个合作社建设，已完成支持4个合作社建设，建设项目已经全部完工。
五、存在的问题
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人工成本持续增加等情况，主体生产的农产品，销售存在一定困难；受农产品市场竞争及价格影响、农产品进口力度增加，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直接影响主体销售收入。
六、改进建议
开展节能减排，降低主体生产成本；更新农业生产设施装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学习先进技术、提升产品品质；开通抖音直播等自媒体账号、拓宽市场销售渠道。
 
 
 
 
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专项资金项目（肉牛稳产提质激励）专项
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川办规〔2024〕3号)和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专项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88号)要求，按照“先配后补、据实激励”原则，对饲养肉牛（含牦牛）基础母牛并选用优良种公牛冻精配种的农户和养殖场给予激励，稳住基础母牛群体数量，提升母牛种用性能和繁殖效率。
（二）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稳定肉牛基础产能，稳住基础母牛群体数量，改善肉牛品种，提升肉牛品质，增强肉牛产品安全供应保障能力。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资金使用率100%,绩效目标合理。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按照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实际设置绩效指标，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三类一级指标，每一类一级指标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分别设定具体的指标值，根据预期指标值来指导实际完成指标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根据广元市财政局  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专项资金的通知》（广财农〔2024〕84号），下达财政专项资金15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项目
名称
	资金类别
	资金计划
（万元）
	资金下达
文号
	到位资金（万元）
	资金
到位率
	资金执行情况
（万元）

	肉牛稳产提质激励
	省级资金
	15
	广财农〔2024〕84号
	15
	100%
	0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财务管理严格按照《四川省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川财农〔2019〕187号）等支付规定要求，建立了相关制度，财务处理和会计核算都按要求严格执行。
三、项目管理情况
(一)加强项目管理。按照全市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区实施方案，突出重点，细化布点，做到责任到人、任务到点、措施具体。确保按时保质完成项目要求的目标任务。
(二)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定，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两部”相关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专帐管理，严禁克扣和挪用。
(三)建立档案制度。按照项目要求，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完善有关数据资料，搞好档案管理，按要求做好保密工作。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专项资金项目（肉牛稳产提质激励），目前养殖户申报数为0，资金拨付0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增强养殖户养殖信心，稳定能繁母牛数量，鼓励老百姓自繁自养，降低老百姓饲养成本。实现全年出栏肉牛1.1万头以上。
2.生态效益。鼓励养殖户使用优质肉牛和牦牛冻精通过人工授精完成品种改良，通过人工受精进一步稳定肉牛基础产能，提升肉牛品质，提高产值。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养殖户的信心，社会公众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很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自评，得分96分。本项目符合我区农业产业发展要求和群众切实利益需求。
（二）存在的问题。
无。
 
 
 
2023年超额完成生猪出栏省级激励奖补发展资金项目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五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58号）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做好2023年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3〕432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强化生猪稳产保供七条措施的通知》（川农函〔2024〕213号）要求，将资金用于生猪产业发展，包括生猪生产条件改善、现代设施装备提升、动物疾病防控等方面。
（二）项目绩效目标。
1.全区生猪养殖场（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达90%以上。
2.开展生猪养殖户养殖、防疫技术培训。
4.群众满意度达到96%以上。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按照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实际设置绩效指标，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三类一级指标，每一类一级指标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分别设定具体的指标值，根据预期指标值来指导实际完成指标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五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58号）和广元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思想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广财农〔2024〕64号），下达财政专项资金27.51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项目
名称
	资金类别
	资金计划
（万元）
	资金下达文号
	到位资金（万元）
	资金
到位率
	资金执行情况
（万元）

	生猪出栏奖补
	省级资金
	27.51
	川财农〔2024〕58号
	27.51
	100%
	27.51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财务管理严格按照《四川省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川财农〔2019〕187号）等支付规定要求，建立了相关制度，财务处理和会计核算都按要求严格执行。
三、项目管理情况
(一)加强项目管理。按照全市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区实施方案，突出重点，细化布点，做到责任到人、任务到点、措施具体。确保按时保质完成项目要求的目标任务。
(二)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定，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两部”相关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专帐管理，严禁克扣和挪用。
(三)建立档案制度。按照项目要求，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完善有关数据资料，搞好档案管理，按要求做好保密工作。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生猪出栏奖补）项目已对14个生猪监测点补助11.2万元，购买生猪粪污清运车1台补助14.81万元，生猪养殖有限空间安全宣传等资料费1.5万元，共拨付资金27.51万元，拨付率100%。
（二）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稳定生猪基础生产能力、提升生猪监测点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引领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和现代化发展，确保全区生猪规模养殖场保有量50个，常年存栏能繁母猪1.3万头以上，实现全年出栏生猪19万头以上。
2.生态效益。一是指导养殖户资金用于生猪产业发展，包括生猪生产条件改善、现代设施装备提升、动物疫病防控等方面。进一步降低了全区动物疫病传播风险，降低疫病发病率，减少了生态环境污染，减少老百姓损失。同时保障全区生猪粪污清运能力，力争全区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养殖户的信心，社会公众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很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生猪出栏奖补已全部拨付到位，资金拨付合规。自评得分99分。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4粮改饲项目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4年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涉农项目(第一批)储备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3〕627号)文件要求，2023年11月我区申报储备《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粮改饲项目》,经省农业农村厅组织评选，我区成功入围，并获得中央财政资金155万元，主要用于开展粮改饲结构调整面积10334亩，收储优质青贮饲草料20667吨。
（二）项目绩效目标。
大力推进粮改饲种植结构调整，扩大玉米等优质饲草种植面积、增加收贮量，提升种、收、贮、用综合能力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推动饲草品种专用化、生产规模化、销售商品化，全面提升种植收益、草食家畜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2024年全区种植饲用玉米、高丹草等优质饲草料面积10334亩，可收储青贮饲料20667吨。群众满意度达到96%以上。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按照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实际设置绩效指标，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三类一级指标，每一类一级指标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分别设定具体的指标值，根据预期指标值来指导实际完成指标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48号）和《广元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广财农〔2024〕58号），下达财政专项资金155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项目
名称
	资金类别
	资金计划
（万元）
	资金下达文号
	到位资金（万元）
	资金
到位率
	资金执行情况
（万元）

	粮改饲项目
	省级资金
	155
	川财农〔2024〕58号
	155
	100%
	77.80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财务管理严格按照《四川省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川财农〔2019〕187号）等支付规定要求，建立了相关制度，财务处理和会计核算都按要求严格执行。
三、项目管理情况
(一)加强项目管理。按照全市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区实施方案，突出重点，细化布点，做到责任到人、任务到点、措施具体。确保按时保质完成项目要求的目标任务。
(二)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定，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两部”相关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专帐管理，严禁克扣和挪用。
(三)建立档案制度。按照项目要求，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完善有关数据资料，搞好档案管理，按要求做好保密工作。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粮改饲项目采取“先收贮后补助”的方式，用于种植饲用玉米为主的优质饲草料收贮补助，每收贮1吨补助75元/吨。目前已对37户适度规模以上肉牛羊养殖场户（合作社）、专业青贮饲料收贮企业等经营主体进行补助，完成数量为：粮改饲结构调整5033亩，收贮青贮玉米10064.64万吨。
（二）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我区肉牛羊养殖优质饲草料来，增加了农户收入，提高了肉牛羊产品品质，大力促进了肉牛羊产业发展，力争全区全年出栏肉牛1.1万头，肉羊3.7万只上。
2.生态效益。一是促进牛羊养殖增产增效，减少出栏周期，降低饲养成本。二是促进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将牛羊粪便还田用于青贮饲料种植，减少化肥用量30%以上，减少了生态环境污染。三是对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减轻粮食收储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养殖户的信心，社会公众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很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24年粮改饲项目应拨付资金77.8万元，结余资金根据省厅安排将用于继续实施2025年粮改饲项目。资金拨付合规。自评得分97分。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初次实施此类项目，下达时间晚，时间紧迫，项目实施户准备不足；二是24年牛羊价格持续低迷，部分业主资金短缺缺乏信心，导致收贮量不足；三是由于近年来环保要求，我区养殖场户搬迁到远离河谷平地、交通要道，导致收储运输成本增高，部分业主积极性不高；四是今年收贮期玉米生长期遇到旱情，部分受灾严重，收储期出现阴雨连绵天气，未能很好把握收贮时机，延迟收贮，导致收贮量不足。
（三）相关建议。
无
 


2024年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加强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适用于畜禽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过程中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
无害化处理，指消灭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携带的病原体，消除动物疫病传播风险的过程。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及畜禽产品包括：1.染疫死亡、因病死亡或者死因不明的；2.经检疫不合格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3.因自然灾害、应激反应、物理挤压等因素死亡的；4.屠宰过程中经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5.死胎、木乃伊胎、胎衣等；6.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情形。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以集中处理为主，自行处理为补充。鼓励结合地区实际开展跨区域收集处理。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生猪产业稳定是农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水平，关系到农民收入与国计民生，关系到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年来非洲猪瘟疫情频繁发生，生猪生产受到疫情影响，风险明显增加，养殖户更应该积极参保，降低养殖风险。在公共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督管理意义重大。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由区农业农村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部门负责对上一年的数据统计汇总，开展事先绩效评价、资金申请等工作后，按政策比例（中央财政承担60元/头，省、市、县区财政承担20元/头）列支，做到应补尽补。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立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广府办发〔2017〕60号）精神，明确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以下简称“无害化处理”）政策，建立健全无害化处理机制，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安全，利州区农业农村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工作。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自评，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到该项目的实施情况，能够对我区的无害化处理工作以及养殖环节更深层次的认识，能直接联系到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对公共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以及后续工作的开展有重要意义。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1.资金保障方面
该项目实施没有单独的立项，是与“动物防疫经费”相关资金共同使用，而且按照政策比例，部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2.预算使用效率提高措施及方案
该项目实施过程较为流程化，并没有能够提高预算使用效率的措施及方案。
3.平台操作方面
该项目资金发放是通过“一卡通”平台，但各乡镇、街道人事变动、交接不顺、业务不熟等多方面原因，会导致工作滞后。
（三）评价选点
项目补助业主多为生猪养殖场户，2023年度共计补助养殖环节业主69户，按照评价选点要求，可推荐相关点位进行实地踏勘，见附表。
（四）评价方法
该项目实施主要是以单位自评和各乡镇、街道上报的月度表册为主。单位自评是我单位能对该项目的实施按照自评表进行准确评价；各养殖业主无害化处理资料完备。
（五）评价组织
评价主要由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执法中队负责。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该项目主要以《关于印发建立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广府办发〔2017〕60号）及《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农牧发〔2020〕6号）文件做支撑，以全区所有的养殖业主作为补助对象，资金按照政策比例合理列支，经申报、统计、审核后，通过“一卡通”平台发放。
2．项目管理及实施
该项目实施过程严格按照各项文件要求执行。
3.项目结果
2023年度我区养殖环节共计补助1625头，且补助资金已全额发放到位。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1.保障食品安全
生猪无害化处理的首要意义在于保障食品安全。病死猪如果未经处理直接进入市场，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也影响了社会的信任。因此，无害化处理能够有效防止病死猪进入食品供应链，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2.疫病防控
在疫病防控方面，生猪无害化处理至关重要。高密度的楼房养猪模式虽然提高了饲养效率和土地利用率，但也增加了疫病传播的风险。一旦发生疫情，及时、有效的无害化处理可以防止疫病扩散，保护其他健康猪只免受感染。特别是在非洲猪瘟等重大疫情面前，无害化处理成为控制疫情传播的有效手段。‌
3.环境保护
生猪无害化处理还有助于环境保护。病死猪如果不进行无害化处理，随意丢弃会导致环境污染，影响水源、空气和土壤。无害化处理可以消除病原体，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四、评价结论
按照自评表相关要求，本次自评结果为98分（总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1.部分养殖散户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会存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2.部分养殖场（厂），因场区内建有自主无害化处理设施，专业集中的无害化处理情况较少。
六、改进建议
1.以广元市朗坤环保有限公司（无害化处理企业）为依托，进一步规范养殖散户的无害化处理技术流程，加强对养殖场（厂）的宣传指导，持续推动我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
2.结合我区实际，因地制宜地推动区域性无害化集中处理收集站点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区专业性无害化处理占比。
 
 


关于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农村厕所革命
整村推进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4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项目建设的通知》（川农函〔2024〕355号）和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预算的通知》（广财农〔2024〕48号）的要求，推进乡村规划，改善乡村基础建设，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完成整村推进示范村1个（三堆镇羊盘村），整村推进示范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以上，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以上，全区完成改厕500户，改厕设施合格率达到95%以上。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市财政局、市乡村振兴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预算的通知》（广财农〔2024〕48号），明确我区支持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资金78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2024年完成整村推进示范村1个，整村推进示范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以上，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以上，全区完成改厕500户，改厕设施合格率达到95%以上。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确保项目资金规范使用、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重点核查资金拨付进度、工程实施质量、绩效目标达成情况，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卫生条件，提升乡村人居生活质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三）评价选点。本项目投资总额78万元，全部用于广元市利州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新（改）建项目，重点选取荣山镇、龙潭乡、三堆镇3个点位进行实地踏勘，且把点位清单应作为自评附表。
（四）评价方法。采用实地勘察法和问卷调查法。
（五）评价组织。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乡村建设和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人员等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乡村建设和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人员结所实施农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项目设立、调整延续等方面符合资金管理基本规范和决策程序要求，绩效目标设置科学合理。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原则，未与其他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交叉重复。
2.项目管理。区农业农村部门承担全区农村“厕所革命”牵头揽总责任，主要负责督促检查、推动落实、考核验收等日常工作。各乡镇（街道）承担农村“厕所革命”建设工作主体责任，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加强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组织领导，认真研究农村“厕所革命”推进举措，并抓好工作落实。
3.项目实施。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4.项目结果。全面完成1个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和新（改）建500户无害化卫生厕所，项目完工率100%；改厕设施合格率达到95%以上，示范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6.62%，示范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7%。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1.基础设施类。村民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协调发展，村级组织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巩固，村容村貌整体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促使群众更加由衷地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1.人居环境满意度：抽样调查显示，受益农户满意度达98%，超预期目标。
四、评价结论
项目总评分为100分（满分100分），绩效目标全面达成。资金使用规范高效，建设任务按期完成，有效提升了宜居宜业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示范样板。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无
 
 
 


2024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转移支付
先进市奖补资金利州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项目专项预算绩效的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13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4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转移支付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4〕227号）和《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2024年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市奖补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推动项目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更加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大幅提升，生态美丽乡村成片成带，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按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聚焦基础设施补短、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突出规划引领，统筹资源要素，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推动龙潭乡曙光村、凤凰村、桃园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重点支持方向和建设内容：1.曙光村基础设施建设：①产教融合基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1处（新建排水沟、堡坎砌筑、安装夜间指示灯等）；②新建供水站废水引流管道1500米；③新建200m³蓄水池3个；④安装安全围网800米；⑤新建排水渠系800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①村委会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维修2处；②制作全村整体导视系统1套；③新建2400㎡生态停车场1处、公共厕所1座（一类）；④公共便民活动场所改造1处（增设座椅及遮阳棚、安全护栏安装等）。人居环境整治：①实施集中安置点农房改造提升及庭院建设6户（破损屋顶治漏、新建生产便道及排水沟、堡坎砌筑、二楼安全护栏安装等）；②新建化粪池2座及其配套污水管网建设；2.高家岩基础设施建设：①入（联）户路建设1000米，新建排水沟1000米，挡土墙200米；②整治山坪塘4口（泄洪道修复、加固等）；③整治高家岩农田20亩（砌筑堡坎、新建排水沟及生产便道等），配套灌溉渠系建设500米，新建森林防灭火瞭望台1处，安全围网建设200米；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础设施配套建设2 处（生产路及排水渠建设，砌筑堡坎、围网安装等）；⑤新建80㎡停车场2处；⑥安装太阳能路灯20盏。人居环境整治：①全村增设垃圾桶128个，新建生活垃圾收集点3处；②实施农房改造提升及庭院建设35户（阴沟整治、修复院坝堡坎等）；3.凤凰村基础设施建设：①硬化入户路1500米；②新建农特产品公共售卖场所1处；③山坪塘维修整治1口（治漏、砌堡坎、安装放水管及阀门等）；④更换老旧破损饮水管网5000米；⑤新建灌溉渠系2处400米；⑥新型经营主体基础设施配套建设2处（安装滴灌、喷灌管网建设、新建排水沟120米等）；⑦村道沿线新建及维修太阳能路灯43盏，新建三格化粪池1座50㎥及污水管网配套800米。人居环境整治：①新建生活垃圾收集点10处及其配套设施建设；②公路沿线人居环境综合治理（砌筑堡坎3处、沟渠整治、破损标识标牌更换等）；③农户庭院建设及环境整治18户；4.桃园村基础设施建设：①入户路硬化1500米；②整治山坪塘4口（加固修复、堰塘梗填埋碾圧等）；③新建灌溉渠系1500米;④安装太阳能照明路灯60盏。人居环境整治：①农房改造提升及庭院建设40户;②全村配备垃圾桶40个、新建生活垃圾收集点6处。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转移支付先进市奖补资金1000万元，其中龙潭乡曙光村500万，龙潭乡凤凰村250万，龙潭乡桃园村250万。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四川省乡村振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农〔2022〕16号）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4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转移支付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4〕227号)要求执行，实行专账管理、县级报账制。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项目实施期间，可解决本地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实现就业人数约500余人次，增加务工收入200余万元，同时带动周边80余户农户在区域内发展种养殖及其它增收产业，户均可增收2万元以上。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解决辖区内剩余劳动力务工100余人，务工创收20余万元，人均增收5000元；村民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协调发展，村级组织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巩固，基层干部和村民“依法治村、民主管村、科技兴村”的意识得到一步加强，村容村貌整体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促使群众更加由衷地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确保项目资金规范使用、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重点核查资金拨付进度、工程实施质量、绩效目标达成情况，以及项目对农户增收、产业升级的实际贡献。
（三）评价选点
本项目资金1000万元全部用于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选取龙潭乡3个点位进行实地踏勘，且把点位清单应作为自评附表。
（四）评价方法
采用实地勘察法（抽查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等工程）、成本效益分析法（资金使用效率评估）、问卷调查法（收集农户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
（五）评价组织
评价组设立在广元市利州区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股，共计5人为评价组人员，设组长1名，成员4名，按照评价内容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的全程监督。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成立由龙潭乡党委书记任组长，乡各班子成员任副组长，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乡村振兴办及项目区所在村党支部书记为成员的龙潭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切实加强项目建设组织实施及监管工作。龙潭乡、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及项目村帮扶单位要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落实专班专人驻点，加强日常督促指导，全力统筹抓好龙潭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工作。项目实施主体要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切实担负实施主体责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做深做细群众工作，严格按批复方案推进项目建设，不得随意调整变更，并负责抓好项目建设进度、质量监督等日常工作，确保项目建设安全、廉洁、有序推进。
2．项目管理。项目实施主体建立公示制度，广泛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提高项目建设公正性和资金使用透明度。项目实施责任主体配备专人具体负责协调施工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严格按照项目管理相关程序做好项目建设、施工安全、资金管理等工作，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3．项目实施。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建设，截至2024年12月，项目全部完工，完成率100%。。
4．项目结果。解决辖区内剩余劳动力务工100余人，务工创收20余万元，人均增收5000元。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可以带动当地农户务工就业，增加收入，村民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协调发展，村级组织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巩固，基层干部和村民“依法治村、民主管村、科技兴村”的意识得到一步加强，村容村貌整体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促使群众更加由衷地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人居环境满意度：抽样调查显示，受益农户满意度达98%，超预期目标。
四、评价结论
项目总评分为100分（满分100分），绩效目标全面达成。资金使用规范高效，建设任务按期完成，有效提升了宜居宜业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示范样板。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无。
 
 
 
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
资金（动物防疫）专项资金预算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7〕43号）、《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3〕13号）、《四川省省级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农〔2023〕3号）等文件精神，要求动物防疫补助经费用于“强制免疫补助，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且在完成各项动物防疫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可在本专项支出范围内统筹使用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区农业农村局为该项目主管部门。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资金全部制定使用方案，报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再具体实施，主要用于全区动物防疫综合补助。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根据资金使用方案制定，主要用于全区村防疫员动物防疫服务劳务补发放、防疫物资采购、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等方面。
二、评价实施
（一）项目主要内容
拟通过项目实施确保我区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控保持平稳，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中央财政补助经费使用率100%，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100%，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90%以上，抗体合格率达到70%以上。
（二）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
1.用于全区村防疫员动物防疫服务劳务补助27.55万；
2.用于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和非洲猪瘟、猪瘟、布病、新城疫等其它动物疫病监测所需的检测试剂、耗材及冷链设备，添置、更换实验室仪器、设备、防护用品，实验室医疗废弃物处置、实验室运行水电，实验动物购买（租赁）、培训（实验）场地租赁，支出39.7802万元；
3.用于采购消毒药品等应急物资，支出13.2万元；
4.用于采购兽用狂犬疫苗，支出9.77万元；
5.山里来家庭农场布鲁氏阳性牛扑杀补助经费，支出18万元；
6.全区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支出16.62万元；
7.抗体合格率70%以上；
8.群众满意度达到96%以上。
（三）评价选点
评价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专项预算绩效自评实地踏勘点位清单表见附表2。
（四）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动物防疫经资金，属于专项资金，资金可滚动结余使用，不涉及项目自评。
（5） 评价组织
评价组设立在广元市利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共计4人为评价组人员，设组长1名，成员3名，按照评价内容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利州区农业农村局机关纪检委员的全程监督。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项目决策程序严密，规划论证符合中省市区要求，绩效目标设置科学合理。项目资金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聚焦强制免疫补助，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等多个方面，确保全区全年无重大疫病发生.
2．项目管理。项目实施单位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项目管理制度合理，严格履行项目招投标程序、项目公示制等相关规定。
3．项目实施。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动物防疫）专项资金共计到位127.52万元。分别用于全区村防疫员动物防疫服务劳务补发放、防疫物资采购、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等方面。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和审批程序，无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等情况，无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4．项目结果。通过项目实施确保我区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控保持平稳，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财政补助经费使用率100%，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100%，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90%以上，抗体合格率达到70%以上。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从经济效益看，保障了养殖业安全，增加养殖户收入。从社会效益看，保障了我区养殖业安全，增强了业主养殖信心。从生态效益指标看，降低了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减少老百姓损失。从可持续发展指标看，降低了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增强了后续开展养殖活动的信心。从可持续影响看，对全区养殖业安全有帮助。从服务对象满意度看，受益群众满意度高。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全区全年无重大疫病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90%以上，抗体合格率达到70%以上。
四、评价结论
通过项目实施确保我区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控保持平稳，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财政补助经费使用率100%，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100%，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90%以上，抗体合格率达到70%以上。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无
 


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项目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1.设立背景
①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农村综合改革是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财政资金引导，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滞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等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激发基层重农抓粮积极性。
②应对财政收支矛盾
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财政自给率较低，依赖中央转移支付支持农村发展。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元，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重要财源，转移支付改革被纳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核心内容。
③完善财政管理体系
根据《预算法》及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要求，需规范资金分配、使用和监督流程，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于2023年修订《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3〕81号），明确资金管理框架。
2.基本情况
①资金使用范围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支持“村内户外”公益项目，如道路硬化、亮化、绿化、文化广场、村容村貌改造等，需通过村民民主程序议定。
示范试点项目：包括国家级和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如田园综合体建设、集体经济发展等，需承担特定改革任务。
其他支出：部分地区扩展至美丽乡村建设、厕所革命后续管护、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
②资金分配方式
因素法分配：以乡村人口数、村委会个数、上年财政投入、预算执行情况等为权重。
定额补助：对承担示范试点任务或绩效评价优秀的地区实行定额支持。
调节机制：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财政困难系数、审计问题等动态调整分配。
③绩效管理与监督
全过程绩效管理：要求市县财政部门开展绩效自评，省级审核汇总并重点评价，结果作为预算调整依据。
资金监管：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禁止用于楼堂馆所、债务偿还等无关支出，严查挤占挪用行为。
责任追究：对违规分配、挪用资金等行为依法追责。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实施目的
①落实中央及地方农村改革部署
支持农村综合改革重大政策落地，推动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包括农村公益事业、集体经济发展、农垦改革等重点领域，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
②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
通过财政奖补，改善村内道路、水利设施、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
③激发农村内生动力
采用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建设，放大财政资金效能，增强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④强化资金绩效与规范管理
通过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避免浪费和挪用，同时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2.支持方向：
①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
范围：支持农民通过民主程序议定的“村内户外”公益项目，如村内道路硬化、坑塘沟渠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小型水利设施等。
限制：不得用于村民庭院内项目、集体经济发展、非建设类公益事业或与村内无关的项目。
②农村综合改革发展示范试点
类型：包括国家级和省级试点，如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等，重点支持承担中央或省级改革任务的地区。
资金分配：采用定额补助，优先支持工作成效显著、绩效评价结果优秀的地区。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预算资金106万元，用于付补短强弱项目款等、代付2024年厕所革命项目等、付2024年农综改革第二卷（路灯）、付2024年农综改革项目款（路灯）、付兽医社会化服务试点经费第二笔、代付2024年农综改革资金等。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为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川委厅〔2022〕5号），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和《四川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办法》（川财农〔2019〕61号）等要求，此次下达的农村公益设施建设数量为 2024年全年的绩效目标。我部门按照有关要求加强全过程绩效管理，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自评，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到该项目的实施情况，能够对我区的农综改革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能直接联系到人民群众，对农村改革及发展和后续工作的开展有重要意义。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1.资金保障方面
2.预算使用效率提高措施及方案
该项目实施过程较为流程化，并没有能够提高预算使用效率的措施及方案。
3.平台操作方面
该项目资金发放是通过“一卡通”平台，但各乡镇、街道人事变动、交接不顺、业务不熟等多方面原因，会导致工作滞后。
（三）评价选点
项目补助主多为社区，例嘉陵千佛社区、龙潭驿地和社区、大石矛盾调节等。按照评价选点要求，可推荐相关点位进行实地踏勘，见附表。
（四）评价方法
该项目实施主要是以单位自评和各乡镇、街道上报的月度表册为主。单位自评是我单位能对该项目的实施按照自评表进行准确评价。
（五）评价组织
评价主要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该项目主要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川委厅〔2022〕5号），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和《四川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办法》（川财农〔2019〕61号）文件做支撑，资金按照政策比例合理列支，经申报、统计、审核后，通过“一卡通”平台发放。
2.项目管理及实施
该项目实施过程严格按照各项文件要求执行。
3.项目结果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利州区2024年完工农村公益事业项目18个、美丽乡村项目3个，农村公益设施建设22个，均超额完成目标。
（2）质量指标
利州区农村公益事业和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均为100%，且建立台账覆盖率100%。
（3）时效指标
利州区2023年材料报送及时性达100%，资金拨付进度达85%以上。
2.效益指标
（1）生态效益
利州区实施道路硬化、农田水利等项目，人居环境改善率达93.8%。
（2）社会效益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地区乡村治理能力有所提升。
（3）可持续影响
建立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滚动项目，通过国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探索的可复制、可推广机制创新模式3项。 
3.满意度指标
农民满意度：利州区农民满意度达96.6%，广元市群众满意度≥90%。
基层干部满意度：利州区干部满意度100%，广元试点地区干部评价较高。
四、评价结论
按照自评表相关要求，本次自评结果为98分（总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一）跨部门协作不足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涉及农业、林业、国土、住建等多个部门，但部分改革试点（如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权责划分模糊、信息共享不畅的问题。
（二）政策落地与执行偏差
部分改革政策（如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在基层执行中面临阻力。
六、改进建议
强化跨部门协同机制，建立改革联席会议制度；
完善产权交易风险防控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
探索多元化收益分配模式，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加强土地流转纠纷仲裁能力建设，推广数字化监管平台。
 
 


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项目立项背景，资金申报的依据，项目主要内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以扩大大豆生产的决策部署为主线，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攻坚克难扩面积，千方百计提单产，推动大豆玉米兼容发展、协调发展，乃至相向发展，确保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圆满完成。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保持稳定，优化结构。在保持农业补贴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优化补贴结构,突出政策效能,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2.指导实施。成立技术指导组，全程提供指导服务并适时开展技术培训。按照有关规定采购种子以及落实关键技术的物化产品，并严格按照签订的采购合同按时向企业足额兑付购种资金。落实统一补贴标准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及时将补贴物资足额发放到户。
3.严格监管提高绩效。依法依规开展改革工作,规范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严格补贴资金监管确保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农户满意度达85%以上。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1.大豆种子。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种子采购，采购大豆种子180吨，预计安排资金450万元。
2.玉米种子。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种子采购，采购玉米种子90吨，预计安排资金315万元。
3.复混肥料。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复混肥料采购，采购复混肥料385吨，预计安排资金135万元。（主要用于示范片）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项目整体、区域和具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补贴计发依据及标准补贴计发依据为：补贴资金/实际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补贴标准为200元/亩。让农户了解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坚决禁止土地撂荒和“非粮化”提高了惠农政策的知晓率。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近年来种粮的比较效益偏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面积逐年减少。发放这个补贴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种粮利益，提高农民种粮和保护耕地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该项目重点突出，补贴政策落实到农户，鼓励农民主动积极种粮，实现“藏粮于地”。同时确保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补贴发放全过程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确保补贴公平公正落实到位。
（三）评价方法。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针对群众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种植农户161户，满意140户，满意度87%。
（四）评价组织。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结合实施项目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得分6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实际完成目标任务量4.6万亩，设定任务绩效目标任务总量4.5万亩。本项得6分。
完成时效：实际完成时间为2024年9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9月。本项得分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农户增收200元/亩。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面积：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面积4.5万亩。本项得分16分。
无扣分项。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度省级专项预算宝轮镇赤化村粮油
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川财绩〔2025〕4号）要求，现将利州区2024年度省级财政农业专项预算绩效评价（利州区宝轮镇赤化村粮油现代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工作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按照《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乡村振兴局关于修订〈四川省乡村振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农〔2022〕16号）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4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转移支付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4〕227号）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坚持查漏补缺原则，确定建设地点和项目内容，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通过建设一批抓得住、见效快、看得见的项目，起到锻长补短、示范引领的作用。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育秧基地片区。新建生产道路810米、砖砌水沟480米、沟底硬化、清淤210米、沟盖盖板135米、病虫害防治监测系统1套。
2.村委会至井槽沟片区。新建混凝土挡墙735米、新建生产道路620米、新建人头石堡坎14米、新建错车道1处、病虫害防治监测系统1套。
3.王家梁片区。山坪塘整治2口、新建生产道路421米、新建40渠245米、排水沟盖板375米、病虫害防治监测系统1套。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项目总投资200.54万元，其中，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转移支付先进市奖补资金200万元，自筹0.54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经济效益好，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社会效益好，产业建设有效推动集约化生产水平提高，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当地农业发展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有利于农业功能拓展和现代农业发展。带动作用强，能指导和带动周边地区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将项目开展的每个步骤都进行了完善，工作效率与资源分配进一步提高，改进工作机制。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该项目资金来自财政，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都严格按照政策规定与方案实施，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确定项目实施重点内容及明确主要任务，加强项目管理，其中重点强调组织领导、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建设粮油现代化示范基地，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保护农民种粮利益，提高农民种粮和保护耕地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三）评价方法。通过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区农业农村局业务人员与宝轮镇相关人员、赤化村相关人员一同开展项目评价工作。
（四）评价组织。
组  长：李树勋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尚  伟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肖宏伟  宝轮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成  员：王  玲  区农业技术推广与植保植检站主任
陆崇高  区农业技术推广与植保植检站干部
刘  墁  区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股负责人
褚  贵   宝轮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由李树勋负责整体评价工作，尚伟副局长负责牵头实施，成员负责具体评价工作。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预算执行。2024年省财政下达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赤化村粮油现代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资金200万元，资金财政拨付率100%，得6分。
2.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3.目标完成。按方案均已完成预期绩效。本项得6分。
4.完成时效。实际完成时间为2025年4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本项不得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1.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2.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建设粮油现代化示范基地，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项得分10分。
3.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建设赤化村粮油现代化示范基地数量。建设赤化村粮油现代化示范基地1个。本项得分16分。
四、评价结论
区农业农村局印发《2024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转移支付先进市奖补资金利州区宝轮镇赤化村粮油现代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广利农〔2024〕78号），开展项目申报工作，经区人民政府审批后实施。该项目组织措施得力，资金拨付到位，建设粮油现代化示范基地，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促进当地农业集约化生产水平的提高，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拓展农业功能，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种粮和保护耕地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评价总分61分。无扣分项。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项目(农业公共安全监测预警—植物疫情监测调查和阻截防控)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4〕48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植物检疫站《关于落实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重大指标监测防控项目中植物疫情监测和阻截防控任务通知》（川植检函〔2024〕32号）等相关文件要求，通过项目实施，开展重大植物疫情监测和专项调查，构建重大植物疫情监测预警网络，全面提升我区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能力;开展重大植物疫情阻截防控及示范，带动全区检疫性有害生物阻截防控全面开展。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开展红火蚁植物疫情监测。主要用于开展红火蚁植物疫情监测调查1.05万亩次、建立红火蚁疫情监测点70个（经开区建立40个，利州区与经开区红火蚁发生地相邻区域建立30个）。
2.植物疫情防控处置。主要用于建立1个疫情阻截防控示范区1个；开展0.17万亩次的检疫性病虫害统防统治，每亩次防控处置经费30元。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本项目省级财政资金17.11万元，用于“植物疫情监测调查和阻截防控”。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1.经济效益。通过对红火蚁监测及防控，减少红火蚁对农作物的危害、保障农业生产和人畜生命安全，疫情处置率达到100%，保护我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安全，提升农产品产值。
2.社会效益。该项目完成后将提高农户对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辨识和防治能力，有效防止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和传播，提升我区农作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及重大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和科学防控水平。
3.生态效益。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次数，可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品质，改善土壤团粒结构，降低水土流失，使土壤水、肥、气、热协调，得到有效利用。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将项目开展的每个步骤都进行了完善，工作效率与资源分配进一步提高，改进工作机制。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该项目资金来自财政，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都严格按照政策规定与方案实施，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确定项目实施重点内容及明确主要任务，加强项目管理，其中重点强调组织领导、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减少红火蚁对农作物的危害、保障农业生产和人畜生命安全，提升我区农作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及重大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和科学防控水平。
（三）评价方法。通过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利州区农业农村局会同经开区农工局与农民、村社干部、乡镇业务员一同开展红火蚁疫情调查核实，及时沟通反馈解决本次项目实施的相关问题，评价结果真实有效。
（四）评价组织。
组  长：李树勋  利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车云飞  经开区农业农村工作局局长
副组长：尚  伟  利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韩  波  经开区农业农村工作局副局长
成  员：王  玲  利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与植保植检站主任
刘  春  经开区农业农村工作局干部
刘  墁  利州区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股负责人
由李树勋负责整体评价工作，尚伟副局长负责牵头实施，成员负责具体评价工作。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预算执行。
项目资金经区领导审批，区财政局拨款至区农业农村局账户。财政资金拨付率100%。本项得分6分。
2.资金使用。
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3.目标完成。
开展红火蚁物疫情监测调查1.05万亩次。建立红火蚁疫情量测点70个（经开区建立40个，利州区与经开区红火蚁发生地相邻区域建立30个）。建立1个疫情阻截防控示范区1个；开展0.17万亩次的检疫性病虫害统防统治，均已完成预期绩效。本项得6分。
4.完成时效。
实际完成时间为2024年12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12月。本项得分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1.符合性
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2.功能实现
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红火蚁得到防控、疫情处置率100%，疫情不传播蔓延。本项得分10分。
3.对象精准性
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1.红火蚁物疫情监测调查面积
开展红火蚁物疫情监测调查1.05万亩次。
2.检疫性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
开展0.17万亩次的检疫性病虫害统防统治。
本项得分16分。
无扣分项。
四、评价结论
区农业农村局印发《广元市利州区2024年省级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植物疫情监测调查和阻截防控）实施方案》（广利农〔2024〕82号），开展项目申报工作，经区人民政府审批后实施。该项目组织措施得力，资金拨付到位，通过以点带面，进一步推动了全区病虫害防治的深入开展，科学及时防治，有效遏制灾害蔓延扩散，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维护农作物生产安全。提高农户对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辨识和防治能力，有效防止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和传播，有利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总分64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种粮大户补贴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稳粮增收的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实施种粮大户补贴政策，有力支持种粮大户发展，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我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保持稳定，优化结构。在保持农业补贴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优化补贴结构,突出政策效能,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2.指导实施。政府负责补贴政策的落实统一补贴标准和大户种植面积，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到户。
3.严格监管提高绩效。依法依规开展改革工作,规范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严格补贴资金监管确保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农户满意度达85%以上。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本项目88.0425万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农户的补贴。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补贴计发依据为：2024 年省级财政补贴资金/实际大户实际种植面积=补贴标准为 150 元/亩。让农户了解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鼓励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代耕代种、稳定粮食及扩大粮食播种面积，提高了惠农政策的知晓率。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今年以来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明显上涨，加之种粮的比较效益偏低，以粮食规模经营主体为载体，通过实施种粮大户补贴政策，有力支持种粮大户发展，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我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一次性种粮补贴政策落实到农户，鼓励农民主动积极种粮，为实现“藏粮于地”的目标。同时确保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补贴发放全过程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确保补贴公平公正落实到位。
（三）评价方法。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
（四）评价组织。区财政局负责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的预算安排、资金拨付、补贴资金的监管；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补贴面积核实、统计汇总、资金兑付；各乡镇负责补贴申报对象、补贴面积的核实、公示等工作，对补贴对象和补贴面积真实性负全责，保证补贴发放全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得分6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通过实施种粮大户补贴政策，有力支持种粮大户发展，提升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我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核实补贴面积3434.1亩，补贴标准150元/亩，补贴资金515115元。本项得6分。
完成时效：实际完成时间为2024年12月2日，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本项得分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农户增收150元/亩。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补贴资金用于种粮大户相关支出：核实补贴面积3434.1亩，补贴标准150元/亩，补贴资金515115元。本项得分16分。
无扣分项。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核实补贴面积3434.1亩和补贴标准据实清算后，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根据种粮大户种植面积，在规定时间内将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到种粮大户手中。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稻谷补贴项目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深化稻谷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以保障农民种粮基本收益和稻谷生产稳定为重点，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推动形成“优粮优价”市场流通机制，引导种植结构调整，优化我区粮食供需结构。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此项补贴同特定作物稻谷挂钩，进一步明确“谁种粮谁受益”的政策目标，对行政区划境内稻谷种植者,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植水稻的农民，以及流转土地种植水稻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面进行补贴，种植户满意度达85%以上。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本项目169.4314万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对种植户的补贴。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经济效益：保障优势产区稻谷种植收益基本稳定。一是通过补贴项目的实施提高全区种粮农户种植积极性。二是水稻种植的效益较低，补贴项目实施增加了享受补贴的生产者转移性收入，有效保障了农户稻谷种植收益的稳定。社会效益：让农户了解了国家对粮食生产的重视，提高了惠农政策的知晓率。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近年来种粮的比较效益偏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面积逐年减少。发放这个补贴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种粮利益，提高农民种粮和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该项目重点突出，注重绩效。此项补贴同特定作物稻谷挂钩，进一步明确“谁种粮谁受益”的政策目标，突出工作绩效。同时确保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补贴发放全过程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确保补贴公平公正落实到位。
（三）评价方法
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针对群众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种植农户148户，满意136户，满意度92%。
（四）评价组织。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结所实施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得分6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全区涉及稻谷补贴的乡镇（街道）15个、村（社区）97个、组448个、水稻种植户12074户，补贴种植面积19002.96亩，补贴标准90.72元/亩，实际补贴资金1723916.22元，实际补贴资金全部发放到位。本项得6分。
完成时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11月。实际完成时间2024年11月。本项得分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农户增收200元/亩。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无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预算绩效
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农业绿色发展为导向，以农田地膜规范使用、有效回收和资源化利用为主线，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积极探索地膜科学使用模式，健全地膜回收体系、地膜残留监测体系；改善全区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加快推进我区乡村生态振兴。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农膜科学使用。在全区11个乡镇（街道）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3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1万亩。通过项目实施，促进地膜回收体系进一步完善，项目区地膜回收率达到90%以上。
2.加强技术推广。在项目区以主要农业生态区类型和主要作物为重点，开展加厚高强度地膜适应性评价，探索适宜于利州的地膜科学使用模式，积极开展地膜回收模式探索，健全废旧地膜回收网络体系。
3.严格监管提高绩效。依法依规开展改革工作,规范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严格补贴资金监管确保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农户满意度达85%以上。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本项目150万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实施该项目的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补贴。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1.经济效益
地膜覆盖具有蓄水保墒和提高地温、减少杂草生长等作用。通过覆膜，预计可使农作物平均增产10%以上。
2.社会效益
项目开展的宣传培训，可有效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废旧地膜造成危害的认识，增强其自主捡拾回收地膜的意识，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加快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有重要意义。
3.生态效益
加强地膜回收利用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项目实施，可有效降低废旧地膜对土壤造成的污染，改善全区农业生产生态环境。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通过实施补贴政策，提升农户生产积极性，有效提升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我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该项目重点突出，注重绩效。通过覆膜，预计可使农作物平均增产10%以上，4万亩覆膜面积预计增收600余万元。
（三）评价方法。
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针对群众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种植农户150户，满意131户，满意度87%。
（四）评价组织。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结所实施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得分6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地膜2025年3月3日送货，2025年6月完成回收。本项得6分。
完成时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5年6月。实际完成时间2025年6月。本项得分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2025年6月完成。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无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预算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按照四川省补贴改革实施方案等有关要求，以绿色生态为导向，进一步完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引导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自觉提高耕地地力；进一步增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性、指向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收效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保持稳定，优化结构。在保持农业补贴政策的稳定性和连
续性的基础上，优化补贴结构,突出政策效能,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2.指导实施。政府负责补贴政策的落实统一补贴标准和耕
地地力补贴面积，及时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到户。
3.严格监管提高绩效。依法依规开展改革工作,规范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严格补贴资金监管确保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农户满意度达90%以上。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本项目1514.11万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农户的补贴。所有耕地补贴标准均为补贴资金总额除以可以享受补贴的耕地总面积。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经济效益:补贴计发依据为:2024年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实际耕地补贴面积=补贴标准为XX元/亩。社会效益:让农户了解了国家对耕地保护、地力提升的重视，坚决禁止土地撂荒和“非粮化”提高了惠农政策的知晓率。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近年来种粮的比较效益偏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面积逐年减少。发放这个补贴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种粮利益，提高农民种粮和保护耕地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该项目重点突出，注重绩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落实到
农户，鼓励农民采取秸秆还田、科学施肥用药、推进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等综合措施，主动保护耕地地力，增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为实现“藏粮于地”。同时确保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补贴发放全过程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确保补贴公平公正落实到位。
（三）评价方法。
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针对群众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种植农户161户，满意145户，满意度90%。
（四）评价组织。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结合实施项目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得分6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全区实际补贴面积163974.44亩，补贴标准92.33元/亩，补贴金额15139776.73元。本项得6分。
完成时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6月。实际完成时间2024年6月。本项得分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农户增收90元/亩。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无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油菜扩种项目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农民增收、提升供给质量、实现产业兴旺为目标，打造一批优质油菜生产示范基地，推动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区种植业稳产高产、节本增效和提质增效。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以扩种的冬油菜为基础,提高油菜产量和效益为中心,以农民增收为目的,以万亩油菜高产创建示范区为重点，大力推广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着力提高单产，实现我区油菜生产再发展、再突破。在利州区6个乡镇（街道）试点区域内开展扩种油菜试点任务1.2万亩，大力推广“双低”油菜种植，大力开发幼林果园套作油菜、油稻两熟轮作和玉-油轮作。巩固提升扩种油菜油菜籽平均单产力争达到140公斤，全区油菜产量达1万吨。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本项目180万元资金投入，通过一卡通或对公账户发放。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经济效益：2024年扩种油菜的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合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亩补助150元。
社会效益：让农户了解了惠民惠农政策，引导农户及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参与。
生态效益：建立绿色防控和专业化统防统治融合示范区，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控、以统防统治替代分户防治，推动化肥、农药施用量负增长。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以乡（镇）或行政村（社区）整建制推进，以产业带（环线）集中连片实施。支持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大力推广“双低”油菜品种，创新技术推广模式，构建研发、示范、推广相协调，普通农户、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等积极参与的高效科技推广机制。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冬闲田（土）扩种油菜，把质量优先、效益提升、绿色生态作为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大力推广“双低”油菜品种，加强绿色“双减”高效技术模式集成示范，打造油菜绿色高质量发展示范典型，将我区建设为“天府菜油”优质道地原料基地之一。同时确保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补助发放全过程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确保补助公平公正落实到位。
（三）评价方法
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针对群众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种植农户153户，满意139户，满意度91%。
（四）评价组织
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结所实施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得分6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开展油菜绿色高质高效生产示范，示范面积1.2万亩，其中核心示范区2个，面积2000亩。
完成时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6月。实际完成时间2024年6月。本项得分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农户增收200元/亩。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无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利州区中央转移支付科学施肥增效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按照整体推进、重点示范的要求，在抓好基础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农业粮油园区建设，建设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推进区，以点带面实现区域化肥减量，推动全区化肥减量增效工作落实落地。开展田间肥效、肥料利用率等田间试验1个，完成农户施肥调查48户。集成推广化肥减量增效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以下简称“三新”）15万亩。科学施肥促进降本增效，农户对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满意度≥90%,全区化肥使用量持续保持零增长。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摸清耕地养分。分析整理历年测土配方施肥土壤养分数据，结合耕地质量监测、污染源普查、第三次土壤普查等土壤养分数据，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研判耕地养分现状和变化趋势，为制定区域肥料配方提供支撑。
2.开展田间试验。按照“统筹规划、区域设点、综合试验”的要求，开展小麦田间肥效实验、肥料利用效率试验，为优化肥料配方、科学评估化肥减量增效情况提供基础支撑。
3.开展农户施肥监测调查。一是农户施肥定点监测。选取有代表性的48户（包括普通农户和种粮大户）为监测对象开展主要农作物施肥情况监测，建立施肥台账;安排专人负责完善上报建点信息，汇总施肥台账，批量录入上报农户施肥情况。二是区域施肥情况面上调查。参考农户施肥定点监测数据，结合我区农作物种植情况和科学施肥工作情况，测算本区域主要农作物各肥料品种施用量。通过全国农户施肥信息监测系统按时上报农户施肥定点监测数据和区域施肥情况面上调查数据。
4.指导科学施肥。充分发挥“包片联乡”专家指导组技术支撑作用，在关键农时季节，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科学施肥各项技术措施。为农民提供简便、快捷、有效、实用的技术服务，努力解决推广施肥“最后一公里”技术难题。
5.重点围绕现代农业园区，在大石镇、荣山镇、嘉陵街道等9个乡镇（街道）探索小麦、玉米作物专用肥套餐制配送、植物营养全程化管理，示范展示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重点推广种肥同播（机械深施）+缓控释肥+无人机追肥模式，后期结合“一喷三防”，适量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1.田间试验示范，补助资金3万元。主要用于试验示范土地租赁，人工劳务，土样及植株抽样、送检、化验，修正完善肥料配方，测土配方施肥系统完善更新等方面。
2.农户施肥调查，补助资金1.8万元。主要用于建立48个施肥调查监测点，包括施肥监测点台账建立、区域施肥调查、数据汇总分析、系统上报等方面。
3.物化投入补助，补助资金52万元。对推广化肥减量增效技术中需要的新品种缓释肥料（氮磷钾含量≥40%）等产品给予适当补贴。对新品种缓释肥料实行差额补贴，每亩补贴26元,推广使用的新品种缓释肥料必须取得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证。对应用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后，由实施主体申报、乡镇审核、区级核实后按补助标准据实报账。
4.社会化服务补助，补助资金20万元。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开展作物无人机追肥服务给予适当补助。项目实施后，由服务主体申报、乡镇审核、区级核实后据实补助，每亩补助10元。
5.“三新”技术推广3.2万元。主要用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的技术培训、标牌制作和宣传资料制作、农户满意度调查等。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开展田间肥效、肥料利用率等田间试验1个，完成农户施肥调查48个。集成推广化肥减量增效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以下简称“三新”）15万亩。科学施肥促进降本增效，农户对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满意度≥90%,全区化肥使用量持续保持零增长。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化肥减量增效示范项目在技术、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可行性。通过科学施肥、优化配方、使用新技术等方式，可以有效减少化肥使用量，提高化肥利用率和作物产量品质。同时，该项目还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作出积极贡献。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探索整村整乡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持续推进智能化信息化施肥指导服务，促进施肥精准化、智能化、绿色化、专业化，提高化肥利用率。同时严格执行资金计划，不得更改资金使用用途，套取、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及时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中填报进展情况。
（三）评价方法
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针对群众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种植农户160户，满意145户，满意度90.5%。
（四）评价组织
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结所实施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得分6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开展田间肥效、肥料利用率等田间试验1个，完成农户施肥调查48个。集成推广化肥减量增效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8万亩。本项得6分。
完成时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5年5月。实际完成时间2025年5月。本项得分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农户增收30元/亩。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集成推广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面积：完成集成推广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面积8万亩。未完成原因为季节性原因。本项得分16分。
无扣分项。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粮食单产提升行动项目预算绩效
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紧紧围绕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以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开展单产提升行动，聚焦关键作物，加强技术集成，挖掘单产潜力，打造高产攻关示范样板，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和效益提升。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项目资金管理。科学选择示范区域，广泛开展技术指导。各乡镇（街道）对进行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的村、农户及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种植地块台账。严格进行测产验收。物化补助严格按照台账发放并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
2.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全区小麦单产提升示范区面积不低于10000亩，单产220公斤以上，较上年提高14%以上，带动全区小麦平均亩产较上年提高5%以上。其中，建设小麦千亩单产提升核心示范片6个，面积6000亩，单产较全区当年水平提高10%以上；建小麦新品种展示园1个（每个展示园展示小麦新品种20个），面积40亩。
3.严格督查指导。区农业农村局将不定期派出工作组，按照“清单制+责任制+时限制”方式，在各个关键环节和主要生产季节，加大技术指导力度，将小麦单产提升工作纳入粮食安全和年度目标考核内容，确保工作落实和技术到位。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2024年粮食单产提升行动项目计划资金400万元，建小麦单产提升示范区1万亩。
1.推广优良品种。推广优良小麦种子10000亩，每亩用种15公斤，共需用种150吨，预计使用资金135万元；补助有机无机复混肥300吨，每亩30公斤，预计使用资金93万元。采购按项目计划资金进行全额采购，如完成项目实施区供种后有节余的种子和肥料，用于粮食监测点。
2.开展集中示范。补助核心区集中示范6000亩，小麦耕种收每亩补助210元，小麦病虫害统防统治每亩50元，预计使用资金156万元。
3.进行品种展示。建小麦新品种展示园1个共40亩，开展生物农药、生物有机肥等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示范，预计使用资金6万元。
4.组织技术培训。计划集中培训基层农技干部、村组干部、骨干农民、农户600人次，预计使用资金3万元（按每亩5元）。
5.制作标识标牌。设立标识标牌2个，嘉陵街道、荣山镇各1个，单价1.25万元/个，预计使用资金2.5万元。
6.邀请专家测产。专家技术指导用车、测产等费用4.5万元。
以上几项共计使用资金400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全区小麦单产提升核心示范片面积不低于10000亩，单产220公斤以上，较上年提高14%以上，带动全区小麦平均亩产较上年提高5%以上。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政策导向：粮食单产提升行动是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提出的，旨在通过提高粮食单产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市场需求：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提高粮食单产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稳定粮食供应。
资源约束：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是缓解资源压力、保障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实施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的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进行物化（物化补助主要包括种子、肥料、“一喷多促”等农用物资）和现金补助。鼓励农民主动积极种粮，为实现“藏粮于地”的目标。同时确保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补贴发放全过程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确保补贴公平公正落实到位。
（三）评价方法
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针对群众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种植农户158户，满意136户，满意度86%。
（四）评价组织
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结合实施项目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75%，地方资金到位率75%。计划完成时间为2025年6月。本项不扣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小麦单产提升示范区面积实际完成11000亩，建设小麦千亩单产提升核心示范片6个，建小麦新品种展示园1个，通过验收。季节性原因，小麦单产提升示范区单产测量正在开展，本项不扣分。
完成时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5年6月。本项不扣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农户增收300元/亩。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小麦单产提升示范区面积：完成小麦单产提升示范区面积10000亩。本项得分16分。
无扣分项。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耕地轮作休耕扩种油菜试点工作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来广视察重要指示要求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油菜轮作，提升粮油生产能力，粮油生产高质量发展，推动粮油生产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大力推广高油酸“双低”油菜，创新技术推广模式，构建高效科技推广机制，持续促进多熟种植制度科学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全区6个乡镇（街道）试点区域内实施，大力推广“双低”油菜种植，大力开发幼林果园套作油菜、油稻两熟轮作和玉-油等轮作，完成2024年全区耕地轮作休耕扩种油菜试点任务1万亩。在保持农业补贴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优化补贴结构,突出政策效能,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依法依规开展改革工作,规范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严格补贴资金监管确保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农户满意度达85%以上。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本项目150万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对种植户的补助。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经济效益：根据试点区域内实际种植面积进行补助，严格按耕地轮作休耕轮作油菜试点任务面积150元/亩补助标准，增加享受补助的生产者转移性收入。社会效益：提高全区种粮农户种植积极性，让农户了解国家对粮食生产、粮食安全的重视，坚决禁止土地撂荒和“非粮化”，提高惠农政策的知晓率。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油菜是我国的主要油料作物，扩种油菜试点工作的补助可以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扩种油菜试点工作的实施，可以探索在本地可复制、可推广、可应用的耕作模式、适用技术、优良品种，让该试点工作成为我区农民长久受益的惠民工程。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该项目重点突出，注重绩效。补贴政策落实到农户，鼓励农民主动积极种粮，为实现“藏粮于地”的目标。同时确保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补贴发放全过程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确保补贴公平公正落实到位。
（三）评价方法
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针对群众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种植农户150户，满意131户，满意度87%。
（四）评价组织
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结所实施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得分6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耕地轮作休耕扩种油菜试点任务1万亩。
完成时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5年8月。实际完成时间2025年8月。本项3分不扣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农户增收150元/亩。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无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商品粮大市奖励资金预算绩效
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稳定我区粮食发展，推进“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开展千亩高产、百亩超高产、规模经营主体高产提升创建，示范推广粮油新品种、化肥农药减量控害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组建科研攻关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培训等工作，着力提升粮油单产。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以粮食监测点10个为核心示范点开展粮油高产示范片，辐射带动周边小麦、水稻、玉米绿色高质高效发展；创建油菜百亩超高产示范片1个，建立粮油新品种展示区3个（油菜、水稻、玉米各1个），开展水稻化肥利用率试验3个；建立农药化肥使用量监测点48个，组建1个科研攻关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培训等工作，项目区粮食单产比全区平均水平提高5%。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本项目计划投入156.93万元资金主要用于粮食监测点的粮食高产创建；建立百亩超高产示范区、用于优良品种、绿色防控、配方施肥、有机肥及应用先进实用技术等关键环节的补贴及农药、化肥使用量的监测；组建科研攻关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培训等工作；测产验收、资料归档、工作考评等。
1.建立粮油高产示范片10个，面积1044亩，每亩按1150元补贴（小春：耕地200元/亩；种子125元/亩；肥料250元/亩；大春：耕地200元/亩；种子125元/亩；肥料250元/亩），共计120.06万元。
2.建立油菜超高产示范片1个，面积100亩，每亩850元（耕地：200元/亩；种子：50元/亩；油菜专用肥：300元/亩；病虫害防治：70元/亩；水溶肥：30元/亩；人工：200元/亩），共计8.5万元。
3.建立农药、化肥使用量的监测点48个，每个监测点300元，共计1.44万元。
4.建立粮油新品种展示片3个，水稻肥料利用率试验3个。选择不同区域不同海拔土壤肥力高、水源有保障、交通方便的区域地块各1个，每个不少于2亩。水稻、玉米、油菜各1个；水稻肥料利用率试验3个；共12万元。（包含租地、肥料、耕、种、防、收、检测、人工所有环节，最终据实结算，总费用不超过12万元；此项采用比选的方式购买服务）
5.组建科研攻关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培训等工作经费10万元。
6.标识标牌、测产、专家验收费、项目资料打印费等4.93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创建油菜百亩超高产示范片1个，建立粮油新品种展示区3个（油菜、水稻、玉米各1个），开展水稻化肥利用率试验3个；建立农药化肥使用量监测点48个，组建1个科研攻关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培训等工作，项目区粮食单产比全区平均水平提高5%。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通过该项目实施，推广配方肥、有机肥，缓释肥、减少化肥用量；采取生物防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方式开展统防统治，减轻病虫危害。按照优质、高效、市场畅销的要求，选择产量高、抗病性好、商品品质好、抗逆性强的优质品种及高效模式；推广水稻轻简化栽培技术，主要机防、机收等整套机械化生产技术确保粮食单产比面上大面积增产10%以上。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该项目重点突出，注重绩效。组织措施得力，资金拨付到位，通过以点带面，进一步推动了全区高产创建的深入开展，科学及时防治，有效提高农户的种植技术和单产产量。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良好，验收合格。
（三）评价方法
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
（四）评价组织
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不扣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不扣分。
目标完成：以粮食监测点10个为核心示范点开展粮油高产示范片，辐射带动周边小麦、水稻、玉米绿色高质高效发展；创建油菜百亩超高产示范片1个，建立粮油新品种展示区3个（油菜、水稻、玉米各1个），开展水稻化肥利用率试验3个；建立农药化肥使用量监测点48个，组建1个科研攻关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培训等工作，项目区粮食单产比全区平均水平提高5%。本项不扣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不扣分。
功能实现：实现预期。本项不扣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不扣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无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98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专项资金(小麦“一喷三防”任务）项目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贯彻落实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和“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植保理念，依照“提质扩面，整村推进，规范管理，加快发展”的原则，按照“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循序渐进，务求实效”的发展思路，以减少用药、提高防效、降低成本、保护环境、保障丰收为目标，以集约项目、整合资源、优化技术、创新服务、规范管理为抓手，大力发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促进我区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又好又快发展。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实现2024年小麦 “统防统治”补助全覆盖，防控面积7.4万亩次，通过实施小麦一喷三防，确保我区小麦达到防病虫、提单产的工作目标，夺取2024年夏粮丰收。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本项目投入37万元资金。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通过该项目实施，着力提高专业化防治组织的管理水平和机防手的业务水平，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新理念，普及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相关知识，新技术推广培训。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通过该项目实施，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不合理农药使用,降低农民用农药成本,为稳粮保供、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该项目重点突出，注重绩效。统防统治示范区比农民自防区平均每亩减少1—2次用药，农药使用量减少10%～20%，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率100%。水稻病虫危害总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防治效果平均提高10%以上;平均每亩减损增产10%以上，每亩节本增效200元以上。
（三）评价方法
采用整体评价和样本评价。针对群众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种植农户150户，满意131户，满意度87%。
（四）评价组织
由项目所涉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组成评价组人员。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实施项目的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3%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结合实施项目农户及种粮大户按照2%的比例进行抽查开展问卷调查评价。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预算执行：财政资金拨付率100%，单位资金使用率100%，地方资金到位率100%。本项得分6分。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的规定和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项3分不扣分。
目标完成：实现2024年小麦 “统防统治”补助全覆盖，防控面积7.4万亩次，通过实施小麦一喷三防，确保我区小麦达到防病虫、提单产的工作目标，夺取2024年夏粮丰收。本项得6分。
完成时效：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6月。实际完成时间2024年6月。本项得分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符合性：项目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符合。本项得分10分。
功能实现：项目经济社会功能实现，农户增收200元/亩。本项得分10分。
对象精准性：资金实际支持对象均符合管理要求，符合支持对象范围。本项得分10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无
四、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无
 


2024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
自评工作的说明
 
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考核准备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4〕564号）要求，已经开展了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相关文件及表册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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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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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11954413][bookmark: _Toc24941]二、收入决算表
[bookmark: _Toc1188155282][bookmark: _Toc2826]三、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62572240][bookmark: _Toc30249]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bookmark: _Toc1337659155][bookmark: _Toc3675]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bookmark: _Toc1900700242][bookmark: _Toc17606]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430449975][bookmark: _Toc16750]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bookmark: _Toc1307885347][bookmark: _Toc21741]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016945161][bookmark: _Toc637]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830856590][bookmark: _Toc29782]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840658911][bookmark: _Toc22304]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644817610][bookmark: _Toc19956]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120219128][bookmark: _Toc29520]十三、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image1.png
19,400.00
19,300.00
19,2000
19,1000
19,000.00
18,900.00
18,800.00
18,700.00

202440, B RIS SE

19,299.99 19,299.99

18,938.73) 18,938.73)

A

¥

fir: T

20234 W 2024




image2.png
20244 ABRF L5

m —RASTTMEC A





image3.png
202443 S L5 A

2,614.04,
13.54%

A T




image4.png
19,400.00
19,300.00
19,2000
19,1000
19,000.00
18,900.00
18,800.00
18,700.00

20244 Bk

19,299.99

18,938.73)

A

\ SCRSEL B ES

19,299.99

18,938.73)

H

2023 W 2024

fir: I




image5.png
19,400.00
19,200.00
19,000.00
18.800.00
16.600.00
16.400.00
18.200.00
16.000.00

20244 — BT I EH R P A B

19,299.99

18,520.57

20234 m 20245




image6.png
20245 —RASEIS M Bk IS L)
Gty

ik
w
= fE

2
ek %




image7.png
20244F “=A" SRMBIEC L

7.33,40.21%

AR SGEATA A




image8.jpeg
iR bR

BN BRI FRK
SRR (2024) 147 & BgF AT 4

)t it R X el A B )R
yooot i A X M B R
e R DR A R
eI X B R R 55 R
KT 2024 SEWFBefi etttk ShHREHMTE &
SUOTH B ITRE LR

HRLRHT:
RE(TEESE SRR B & RBOFNRA Bob %) 0
& (2021) 122 %) fo (W) EH8k# 4 RRAABE LK

=




image9.jpeg
WHEEBAEY OIRK (2021) 174 5) RERLEKT 4
MBUT (XTHUTF 2024 5 TSRS S RHRANH L GKF
HEEEE TENES) (IKRE (2024) 564 F) Bk, RE
WEER, #—FEAT RE, RRARARFREFIAE, A
#HEFERRELT.

—. AERE (HME105, BIFHEFH 10

2024 FRARMKEHAER S 1981 F 7T, %2023 5K
ARMEEHNETKR LS 1923 F oK I%U L. HRE
Bk, BIFEL 104,

=, GIEEE (H{E20 %, BiTE5204)

(=) ABEERFERR, HME8H

FNRFAEREFRIRACATE—SRFELBRAK
REEEREHEL) (EFAL (2019) 75) XHEX, B
HUBHAK L SFELTRELURK MY RAEEHE P
HREXAAERB R K RIE TR, RENTEEHTE
BULTREZREARKETRAKLPHRI REFELE
R¥ke, ARXFNRE, EXBRAREFNEEBEHELHK.
2024 FRAMEFRHTTEEEE, SHRANBAL TN
FEAHABTREMAK BT E B HEEZEHFEARN
¥, 2025 £HEHEARRENLE 2024 FRANGEL S
BMAEELEEL 12156, #ETEALHERS, B4%
EXFHEE, FREPOFH A%, EFRL 8.

(=) ABGHEEZRR, PME4H

— 9 —




image10.jpeg
AMEZERBMETEAREELR T, —REH T HES
HEHR, MTESKERT R T EE, XK, B4, T
B, URKEEANAARERTTLEFH —RPBHER
HELHHAREEE. RLTEERHWEESMEN, PBRY
BREFSAFNAE, RETELAAL, LLBEYEER
B, R BEER. RREKFNAR, BFRS 44

(2) BAMNFANEXATHEEERR, HML4H

2024 £#RE (MBMRAAER S S HRANBTE KL
EATRERRSRE) CHAREESS L (2022) 115)
XM, BERNEAFTE R T AFARRBEROF A%,
BFRL 45,

() REFHRALAPAEANR, L4

RET®E, TLEERTRHFHAELES K, AEE
BREEARERTE. REXHLRFHRBERS, LAF
BRI RA . HREKIFNAE, EFARL 45,

=\ AR (SHMET0 5y, BITES69.55)

(=) AAHEADREFIANR, L1045

BWRAMNE MR A& L N RAA BT 2 ERAE, HEE
SREXNBEXLTELFTLE, % () ETATAE,
HEBF—F—WULIGHREATAE, BB L F Rt
MREEK. REXTERZERNE, NREABERS R (B
#) KB, TLzEHTETHE, FREKTELR. 4A. 6
Af9 AREX U EHKRELETHAT . ERABOFN A4

-




image11.jpeg
%, BRS04

(=) AFRITHE, HE9.5%

BREERLFBTINRARER, FIMK 2022 £ % 2023
FREFHITEHRE 100%, FEFFEARFULNELE
HERWER, BA5 0. 2024 FRME KB AW BATEE S RN
ABIF 4 1203797 F T, HF: FAEL 906 FT, ERKELE
4934 T 7T, WHRKA1216.97 HT, KEFK4 1981 AT REE
¥, FIME R E4S 11894, 21 F 7T, HATH 98.80%. %4 4.5
e

SLAR, AEHKTEEFRL .54

(2) REBRERLERRKL, HE8H

RRMREE T AHAMNRRLH LRR AR
HMEHE R ) (FINEAEFERRAKEARF S #&K
KARHBER - FMBEARBEAA DR SAAR -+ WAH
HGRAT) ), BAHRE. BYREXH, BLES, KAE
HWEHE, RAF. WP “ATRERE” ARAZLRAF
BREBFARRANERTXRUNF LHKHHERT7.6%.
BEBAAHERANE 16% 0, BEERTHK, BRET
FRELREERE, BABANTERE 95%LU L,

BRABOFH A%, BFAEL 8.

(@) PMEHFFLRAMKEA, HE20 5

LABERBRAKEARN S HERAES.

2024 £REXTHHE 2154, £, mUHE QM MEKE

— 4 —




image12.jpeg
7103.16 7 7, E#REFE 110 ME K4 3024.77T Fm. P
BRMEFLECESE, BUA HE) #R/, 44 (FE) ¥
BTLHIFE REFENRFLHTE, HEXLEASL
EEM, KREKLERARK.

—RELTEEEER AEARREREXRLTEAXKS
HARGEERENRR . RRACEFNER, FAETEA
HEeRFEL, PEELARRER, KENECRTEFLR,
TERABER LER MAMK, FRIREFRNE, #£5
R H A AN

ZREABARTELAERR TR S HRAERFHAU
WA CGEA) N, FLERAREL23.9LQE, MARRE
214, REFERABTRERLEFFHH BT

ZRE-FEFAHRFRFPMRES. ) THAMNXEAR
BERBRAKXERRE S HERAABAELTIERIMEA
NEARASRTAMEHRE . FHRELAEXRELETH
FR) ik, RIRLTEAZHEF 6K, AREXEFER
EERRAKERR. 2ERESHRXTHERERH.

WRBAMREES ., BAA DR HORH#EHE LI M
. RESAEPAMBRARE =L XRNZETRERAE, #
HREFLLR. HEHET (S AFAMNRRAEERBAKE
RREFREFLTRHRELRIAEFR) B TFANRRE
BRUFHKABERBAKERRER S HRANZHEL (R
1)) SHEXM. HREFTRAINE, BHHEHLK 6

—5—




image13.jpeg
A 4.89 F7T;

HEH 5 R MK 3239 AK 272.36 7 T; 12 A AL XA 541
A 35.62 7 . AEERMITLITR 2449 A, HF AR 1846 A
GRE 946 A, SHAK 900 A) , RULKAR LA, #ikjf 495
A BHRIT A ARARZERAAD (GEAP) 832 A,
12 AER TS9N, BMAARAERMES 430.53 FT; KLKA
REERRAD (FEAP) 91 A, HAHAE13.65 57T #ilk
RZERZAD (BERP) 495 (BBFR 32 A) A, 2fEE
RLISHT; REARERAAD (BHAF) 1TA, AMke
7.65 A 7t. R, FIMEBAAD (SEHP) AHEK 1362 A,
%2023 £ RS 1111 A, #4251 Ao HEBA P — kAL
B10A, FMEL10FT. 2024 FURHHKERFHHKER S
AN REBAADRL 52 A, HAEA22.80 F o

ARG HEMMERKR KN, ZHE, 451124, &RK
FPHRERGERDSENIFER, ELRRP PULTHE,
BRRSAHIRERNRERE SR, #THER BN, 37
HERKRRE, 30 P 94 A, P AHFHKEHILT 211 £,
FEAUNARBRAKEAFTA. BAl, BAHKFHFEER
F#EE, 2RX—FER.

RAEAERRARBANTRE. BLLHEENP £V, Bh
HABERBAKERRFARAESHRXTEFEHE.

CRERE. BHE. TEELTEALSHNBRKR AN
R, ZEE, RAERE. K. THEELTACIEIHNER

— 6 —




image14.jpeg
EREEBRR.

MR BRI R A A MR R 2
BE, SHEHE, REFRER T TEZHHEF, RRELE
BREARK, BAMAFR Y, BRTE, FRAFLE A
B, MBANBEERTE, Bl ERETEHEFUAN
FHAL.

2. UTRRES

2024 %, #BEMTAMKAELSUTRRAE 24,
B[R4 T60 F T, ERLERIN. AFRLRBHELH. K
WHERIHERAL: REFAEH 2208 (R45%. 7
0.2KC25 %) , HEF5ALB IH K, tHEEM6E. A
FYUERBHERAE: ABFABLRRE,L EH 1.3LNE,
MW B LA T4 TR, HARBERER 2156 L7 K.

REEW, eARECRRRRES, OHFLRUHAES
FE#E#IIBA, RKF SR 282.01 Ft. BEFEH
i, THHBARLERIN . AFELRBHURALNE
REAANRLFE, #—F R ERA LRV BUERRER
o

LOHRKERES

2024, HHMETREHERESHEXIBHL DKR
HRRES) 100 AT, £EEIKRERRES 1A JTF
AMRE# S AR RHERARARETE. AULTEHLHE,
#E42 P 168 ABLR P RALBARAS T, XAFIHAP

—7—




image15.jpeg
HHWLE 2000 TEL. FIE, #FEAAREREFEUAT
HHKATT, BRANKBI0FT. RAFHANEERE
BHLERE, RELEXAFBHHHEA 1000 RA; LA
EWAXEREBREARTLAA, #HHEREFLR, &
SRE ‘W ERRECEFREXRNTHTEN AR, £5
SHEERN: #—FREFERKRAFRER, RELRKS
ERERRLE, REBRWES N, H2THLEXARLE
R EAXFEBREAAIE. RAMKERANEF T
EEAE, BRI HRERARLLGE, Rt £ A EARES
LK,

AREHRR, BASERBESR, 20558 ARMF®
RIAB BOKLA Lo AITHE, FREHFHRAS . AP EHR
B LK, TREFHRRAXNAR G, BRATL
SRR BEHN, HEREHEH P, THHROKNES HHE
#, ETREFARP RERRFE, FHEEEHAE, REK
FRAEFE, BUAY NHECEFEAR+EERRP” BAlH
BRENHE, BHHELEAERREEHT, HEKEAREE,
K RELHEE, FAMIRA, AR FARIARE,
ZERTHNEE, RERTLEH RO K" 2 EEERR,
AFRRAR. BEAIKBRBEFAERARAAEHEFA
REE, MAEFCELREN. KBLRAEE, REK20%LR
& NEEPEERYE, ATV ABLFPARKRERRYE,
B 4 B ¥ 2 B 80%.

—8—




image16.jpeg
4 REBERRGAERAES

FANERF RURES .

5. RAKEARFAERAES

FAMETY RUTES .

6. R BMARKAAERAES

FANRFS RBTES .

BREHFNARE, BFAL 2042

(£) &AM AMER &R T kbl (LT 9)

2024 5, PARAEHEXSATFLLRAE KT 2478 44
T, EFABELAEEHK 3906 7 TH 63.45%, KEFRA
BBAEL R FRHERGATFLRRAF LK 315 7
TG, SE RABEH S K H 4934 T TTH) 63.94%, REFRFA T.54
AMEL K.

BREBOFH A%, EFBRTH.

() AELSTARK (DE159)

FIMEAFREALSE.

M, A

(=) bl ldr (MB35, AFFS3IH)

—REFEBKE BR) KFELEE, 2024512/ 16
H,428h REYRRTERAERF B HFTEMEFET )
AHAMRARHFRHEFEE. —REAXRKBEE. &R
ZEREF. AR P REFLRBERT K, AR

BRAMAMFHTE K REHREERE > 1 05LT,

—9—




image17.jpeg
AU 10.49 2T, EPHF2.1610T, REXRFEFE
H100% —RBERHFRREK. BSRRS BE. HEERZE.
AHEZE. FRREFTREERR, ¥3) 1200 REBARE
FT, AHMEHK3000 KT ARRP . BANKERBRRE
PFESEPAERRAE 1A, A EHUEA 6000 T, ZRMN
BERRHK. #& “IRFA+EE" F&, 40E. 22X, &
FRAFRHERFEELTY . AXLEZHE. MK, Fif. K
FRHEHTRABENR, BATARTAE. KHERARS
SEE, ARKLEARSL, KFEEAK. EFEL 34
(=) #srdain
REBAEFEELTS

fiﬁﬂwﬁiﬁ¢'§§&
2024 % 12 431 &

PE: EMKT, EARFEREERS, AREZHESFZRS
I RTANERERAAALE 2024 %1231 BHY

— 10 —




image18.jpeg
(LS SR

AEREMTRE S BUABATRITIER (TR

MRR. 1 SRRSO DR, B, N, ASONE S XETRAINR.

2 TNIATFEOMEI LI 1220 ES RN 1A & BT SETIIO0R, (9750, 17 SR 100C2 I, IR KIFRICFIN, 09 120 QTN 5100,
G EON- 1082, RO, WIFEICTIon, M0fr, TTHELFLL LIS RIAMR, ), G, M),

RARE, CORFARNRRMI. RUEH. N2 5. WL,

we

) QLT AR %)
s eLrn, SnBERTL AR AR LAY, S,
PR oy i o4

=AY
s e | &iad s
#s | mx TS b EAEGERGRE e
pretl
R oo | sonsery | R oo | oo waEe | wame | tame | smwe
w o e
w o s
anai
! MME L} 2.05 1.05 0 0 0 12037.97 3906 93 1216.97 1981

WEA: B BRGE: 15928126005




image19.jpeg
&1

e x

Bt LT NN TR PP e R ——

R ML S LA DRI |EUIN S AL, T, TS0 10020, WS, KT HUF5R, NOD. -SRI R0
W RIS 100R210, WICHRS), IO, 00 A MFEE LMK SRR, W15 G Hoy

SENERERADEAR, W42, 5. 1. BESERGIRAL S, HELTACKABUE, LB ERFARR T,
P SRR 2 L0 S5 LG SCSART 0 5 M50 BT, 8 4 IESE 655 T,
TON AR BRARA G . BEGRESRANXRREY 08 RRAN KM REATWLE" RS AN S USRS

el MR, AR IEANINE, $STNKEERNED, (TR0
D . L e ————
- FRARAANMANES S U MBI AN TS
LT R B gr——— s SHAXH OB LE e
| m | s [ e | o | "*® e | aame wasge | name
o At
won A
aaair
N o o5 o o o e | e wi | mew | e

WA o MR 15328126005





image20.jpeg
#3.1.2

AR

R LSRR RERR, . 0. EERRIERE (WL

. i

2 NAITEOIEULA. 12D, 15 AANE & R 2
ST TGO IONZ . KW WTRICTI, MO AMFAZEE L

L EBRNGRAGRUR, KGR, 5. . BEARLIRARE, 55 EFATRGUR, RABIERRALNAS.
By I g v —

S RILAHTERZMNTURR. WRANS. . 1. BHBUR LRANKUREY “GLATWANARMERRORNRE" PARNS SRR (LTI ATHE -1
S AKUGARURTAAERA . DERERTEAANAA, SR TEN R, 1822

T BRI AT L AGIER, SRS LREAHHERR G RN, AT SRTS AT (1033 .

FRMARROMARES AT MBI BN
e | ax B s FALHORREH s
R | m | s 22 g [ o | T0°% [ ama | wame | wame | mawe
W e
WD F
aRai
D o o o o o o0 o0 o o o

WA BE WS 1351Rs37051




image21.jpeg
K313

5
\) w %

AR LSRR AR £, 5. SEARUAR ORRNES) SRREAEE, Ny
-

2 WAL |HERZE DR | EAARE SRR SENON, W7, RN 1OR2, MW, WFEES, 805, |25
Sy, WA 10020, EBBS, AN ST 05, RINEFE LG SNGANR, A1, T, 10D 2

JERRHERADEUR. AREE. B, W, BSEILIARL, HEFRTANAOIR, RFAIERAIOAR.
RERHERNE, BARRIERSAYRARLI RIS (S URRRR HERGRAN, T RS ORSELEH RO
S WMERSPRBZABTOXE, SERRAS. 6. 0. BOVETLRANEGRES “HEANFNLEATHIRROAITINLE" PHALS NS SRRSO ATFRAT.

§ RZBOMREUATRAENEN. BURERERANINE, FERREEEINAE, (V23 2)
7. SBANRTAGRRGIALUFENES, BEAIISRLENENMHRERARKN). NASHLUTNILRMEN IR ($R2D)

TR0k

FREREROUBNRRE 20245 M & BREBN LM EN RES
Lid &% SEEERARER b FRALHNRRGNY e
e R el e el RS [ awe | wane | wawe | sawe
W it
o 4w
aRei
N 2o o o o o 00 o 0 o o

WA AR BRI 191201333





image22.jpeg
%315

w7

2 BOPRIF RIS, 120 R ESRIFG . 1A 0IEE AL A5 100,

sty RIPKGIN- 1002, RILWAS, RUHICFOSS, B0, REEFLLLE

SRIRRERAN L, WP, H 1 RERRPLIRAR  7(E5 RFREFIN . KB ERARARAT

LRRAAHERAE. MRS RURAEN MR G GOREWSTRIR ) SRR i RARIESE&E 5 90 SR
5 WSS MR ZMBENRR . SRMRED . F. 1, RARETERARXRRES (0L RASAFHILRIATINGE " CRRNS AN GRUAKSRIR) 278
s

RN AR WX RN . R EH AR, (FR3.2)

T VRIS IR RIENZR LA RS RO I EARIIE] . WX SN ERMABI I GFR3.3) .

R AOME RS T P
#e | mx FREEMSR Fes FRRLUNTROI e
R e e e e e ] RS [T awe | wane | wame | mame
W it
o A
Rt
eI o - o o = - - = = -

AL o A 15928126805




image23.jpeg
REGRR R SRR S M IS bit

ERB SRR S HBO 20226 MR 1 o o
UG RIS HB 203 2
PR RE T SRR S R 2o 3

KRR T

BUTAMES At - - 0.00 0.00
ey 1
R AT 2

DERBRIES Dt - - 0.00 0.00
BURKRI 1
WA T 2

RREBAAHARBIHES Dt - - 000 0.00





image24.jpeg
R s
HHEKERINR 7T 2

SRR RA KRS RBRIHES it - - - 0.00 0.00

AHREREARE RIS Dt - ol 0.00 0.00

KRR CSRB , ARARA SRR , RHERAKARET ) B A REBSRMA RO EEER , RENRET SR AN -
L RLUMBESMUTIRARENEN . HULSAIRARENE , FERAREEINER . WHER, *RLUNRESE" RGN “TT%" .





